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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 5條是否牴觸憲法疑義，函請本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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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立法過程說明

一 、 憲法增修條文第1 1條授權法律為特別之規定

查 8 0年 5 月 1 日制定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 （8 6 年 

7 月 21 S 修正公布改列為第1 1條 ）規 定 ：「自由地區與大 

. 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 

為特別之規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 

稱兩岸條例） ，即為國家統一前規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處理之特別立法。

二 、 系爭規定之立法過程

查立法院司法、内政及法制 3 委 員 會 ，就院會交付併案審 

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等 5 案 ，經聯席會議審查完竣，於 8 1 年 4 月 1 3 日函提院 

會 公 決 時 ，曾檢附行政院及立法委員所提相關草案條文對 

照表 1 * 依 該 對 照 表 ，行政院及邱連輝委員對兩岸條例第 

6 5條 第 1 款規定（本案聲請人所稱之「系爭規定」）之說明 

略 以 ，臺灣地區人民收養大陸地區人民為養子女，原可依 

民法有關規定辦理，惟為顧及臺灣地區人口壓力及國家安 

全 、社 會 安 定 ，自有加以限制之必要，差規定已有子女或 

養 子 女 、同時收養二人以上為養子女者，法院亦應不予認 

可（如附件一）。案經聯席會議及院會審查時，皆未有委員針 

對系爭規定發言2 ，後經院會無異議通過(如附件二）°

1 充法院公報，立法院秘谱處發行，第 S丨卷诩5 ]期(上)院會紀錄，民 國 81年 6 乃 24 F丨出版*對昭表爲 
第 "79 M 茧 ！S2 H  ■系爭规定位於第〗51 I  [52

」立法院公報，立法院秘#處發行，第 S 1卷第讣期(.上)院#紀錄.段闕 S I年 7 月 H 出版■審査會_ 
紀錄爲第326寅带 3砧 贾 ，系爭規定位於第342頁 。



三 、系爭規定之修正過程

另 查 9 1 年 9 月 3 0 日行政院函送立法院審議之兩岸條例修 

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3 ，對於兩岸條例第 6 5 條規定僅就序言 

酌作文字修正(如附件三9 2年 9 月 3 0 曰院會審查時，亦無 

其他修正意見4 ，逕照審查條文通過(如附件四並於9 2 年 

1 0月 2 9 日修正公布，並定自 9 3年 3 月 1 曰施行。

貳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5條之合蕙性分 

析
一 、系爭規定並未牴觸憲法第7條之平等原則規定

(一） 平等原則之意義：

中華民國人民，無 分 男 女 、宗 教 、種 族 、階 級 、黨 派 ， 

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為 憲 法 第 7 條 所 明 定 。是否違反平 

等權之保障，所 謂 平 等 ，係指實質上之平等而言，立法 

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自得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 

異而為合理之區別對待(釋 字 第 5 0 2 號解釋理由書及釋 

字 第 6 1 8號解釋文可資參照） 。

(二 ） 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係顧及臺灣地區人口壓力及國家安 

全 、社會安定而設：

1 、兩岸條例係依民國8 0年 5 月 1 日制定公布之憲法增修 

條 文 第 1 0 條 （8 6 年 7 月 2 1 曰修正公布改列為第11

1 竿 行 政 院 9 1年 9 月 30 H 院 蓟 秘 字 第 0910089335號 雨 及 其 附 件 。立 法 院 公 報 ，立 法 院 公 報 處 發 行 、笫 耵 卷 第 4 1期 院 會 紀 錄 - 9 2卬 10 _!:；) ]S 出 版 、都 也 會 議 紀  錄 爲 第 277 329负 ，系 爭 規 定 位 於 第 3 0 ]頁 。



條 ）規 定 ：「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 

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為 

規範兩岸人民權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處理之特別立 

法 。兩岸 M 係 事 務 ，涉及政治、經濟與社會等諸多因 

素之考量與判斷，對於代表多元民意及掌握充分資訊 

之 立 法 機 就 此 所 為 之 決 定 ，如非具有明顯之重大瑕 

疵 ，職司法律違蕙審查之釋憲機關即宜予以尊重。(釋 

字 第 6 1 8號解釋理由書可資參照）

2 、查兩岸條例第 6 5條 第 1 款 規 定 ，對於臺灣地區人民收 

養大陸地區人民為養子女，明定法院對於已有子女或 

養 子 女 者 ，應不予認可其收養。其立法目的係為顧及 

臺灣地區人口壓力及國家安全、杜 會 安 定 ，而加以適 

當 限 制 。亦即大陸地區人口眾^多，而臺灣地區地狹人 

稠 '如未予限制將可能形成大陸人民以收養方式大量 

來 臺 ，破壞原有之人口發展政策，造成臺灣地區人口 

壓 力 ，進而影響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定。

(三）兩岸條例第 6 5條 「區別標準」及 「限制範圍」之合理性

1 、臺灣地狹人稠，人口密度高居世界第二位，目前實務上 

收養大陸人民案件是收養外國人的數十倍，如不適度限 

制已有子女或養子女者不得再收養大陸人民，將對臺灣 

的人口造成很大的壓力

臺灣地狹人稠，人口密度高居世界第二位（以人口 1 千 

萬人以上之國家計算），就收養實務統計資料顯示，國



人收養外國人為養子女而申請歸化之案件，自 民 國 82 

年 迄 9 7 年 ，總 計 為 1 3 9件 ，平 均 每 年 9. 3 件(附件五）； 

而國人收養大陸人民為養子女，自民國8 2年 迄 9 7年 ， 

依海基會辦理收養案件驗證之數字，總計為 6, 4 7 0件 ， 

平均每年 40 4件(附件六）。根據上述統計資料，縱然已有 

現行兩岸條例第 6 5 條針對已有子女或養子女者收養大 

陸 人 民 ，法院應不予認可之限制規定，國人收養大陸人 

民之案件仍比國人收養外國人之案件數量高出4 3 倍 ； 

如 貿然取消系爭規定之限制，恐將發生臺灣地區人民大 

量收養大陸地區人民之趨勢，及被收養之大陸地區人民 

大量移入臺灣地區之情形，從而造成臺灣地區的人口壓 

_ 力及社會不安°

2 、在大陸地區收養大陸人民，不論在法規及實務上均較國 

内收養或國人收養外國人更為簡便容易，如不予適當限 

制 ，將使收養成為大陸人民來臺之方便管道

(1)就一般國 内收養手續與國人收養外國人之程序來  

看 ，國内收養案件，須符合我國民法第10 7 2條至第 

1079條等相關規定並由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次 依 「兒 

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1 4 條 第 4 項 之 規 定 ，法院認可 

兒童及少年之收養前，應命主管機關或兒童及少年福 

利機構進行訪視，提出調查報告及建議。收養人或收 

養事件之利害關係人亦得提出相關資料或證攄，供法 

院 斟 酌 ；同條第 3 項 且 規 定 ，法院認可兒童及少年之

4



收 養 前 ，得准收養人與兒童及少年先行共同生活一段 

期 間 ，供法院決定認可之參考；復 依 「兒童及少年福 

利機構從事收出養服務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6 條之規 

定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對收養人之審查，包括書面 

資料審核或由相關人員組成審查會審查之；以上法 

規 ，充分顯示我國收養制度之完善及對收養人、收養 

事件審查之嚴謹裎廋°

(2) 至於國人收養外國人成為我國人之養子女，依 「涉外 

民事法律適用法 j 1 8條 第 1 項 規 定 ：「收養之成立及 

終 止 ，依各該收養者被收養者之本國法」 ，亦即併行 

適用收養人與被收養人之本國法，在實務上多須先在 

a 外依外國法辦妥收養手續後，再依我國民法規定申 

請法院裁定認可，亦有一套相當嚴謹程序。

(3) 反觀收養大陸地區人民之程序，依大陸地區收養法及

「華僑以及居住在香港、澳 門 、臺灣地區的中國公民 

辦理收養登記的管轄以及所需要出具的証件和證明 

材料的规定」第 2 條之規定，臺灣民眾收養大陸子女， 

應當到被收養人常住戶口所在地的民政部門申請辦 

理收養登記，辦理收養登記即成立收養關係，並無庸 

至法院聲請裁定認可C詳附件七)。綜 上 可 知 ，大陸地區 

對於收養人及收養案件之審查，無論審查主體、審查 

程序及審查内容，其寬鬆程度都無法與臺灣地區的嚴 

謹程度相提並論’如無系爭規定之限制，極可能造成



臺灣地區人民收養大陸地區人民之情形浮濫失衡。

3 、大陸人民被收養後即可申請來臺，如經許可定居，尚得 

申請配偶、1 2歲以下或 7 0歲以上直系威親來臺，形成 

大陸人民連鎖移入臺灣之效應；至於外國人被收養來臺 

後 ，須經過居留、申請歸化等程序，不易產生連鎖移民

(1) 臺灣人民收養大陸人民後，大陸人民即得申請來臺， 

如符合兩岸條例第1 6條 第 2 項 第 1 款規定，即大陸人 

民為臺灣人民之1 2歲以下或 7 0 歲以上直系血親，得 

申請在臺定居。被收養之大陸人民定居後，取得堂灣 

地區人民身分後，復得再依前揭規定申請大陸1 2歲以 

下 及 7 0歲以上之直系血親來臺定居，以此類推，即產 

生所謂連鎖移民之效應。

(2) 法院裁f 認可國人收養外國人後，該被收養之外國人 

如欲來I：，須先申請外僑居留，繼 續 居 留 3 年(每年 

合 法 居 留 1 8 3天以上）後始能放棄原國籍申請歸化， 

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其後還須再分別在臺居留1 年 、 

2 年 或 5 年 （1 年須完全不能離境、2 年須每年在臺逾 

2 7 0 曰、5 年須每年在臺逾1 8 3曰），始得申請許可定 

居 ，領取身分證(相關規定詳咐件八），該定居之外國人僅 

得申請未成年之子女來臺，不得申請直系血親尊親屬 

來 臺 ’亦即收養外國人較不易產生連鎖移民效應。

(3) 綜 上 ，大陸人民被收養後，如符合兩岸條例第 1 6 條 

第 2 項 第 1 款 規 定 ，得直接申請定居，定居後復得再



申請大陸直系血親來臺及定居，易產生衍生性人口或 

連鎖移民，如無系爭規定，而容任已有養子女或子女 

者得收養大陸人民，可能造成收養大陸人民之人數大 

量 增 加 ，並 衍 生 連 鎖 移 民 ，使臺灣地區人口壓力增 

加 、社會福利及財政資源耗費之形勢更加嚴峻。

(四 ）小 結 ：

由於兩岸人民血統、語文及生活習慣相近，且大陸方面 

對於收養案件之審核較為寬鬆，故臺灣地區人民收養大 

陸 地 區 人 民 之 意 願 與 便 利 程 度 ，遠高於收養其他外國 

人 ；就實務之統計資料，亦顯示在現行法律下，國人收 

養大陸人民之數量已遠高於國人收養外國人之數量，如 

對於已有養子女或子女者收養大陸地區人民不加以限 

制 ，國人收養大陸人民為養子女之數量，恐日益升高， 

再加上大陸人民被收養後得尚得依規定申請定居，俟定 

居後亦得再申請其他大陸直系血親來臺定居，所形成連 

鎖移民及衍生對於人口壓力、社會福利實源排擠效應， 

亦非收養外國人所能比擬，實務上更曾屢次發生疑似虛 

偽 收 養 ，使得大陸地區人民為綦子女者，得繼承臺灣地 

區人民養父母之遺產，其臺灣地區親生子女因被隱瞞而 

不 知 ，嗣後提起訴訟請求確認其父母收養大陸地區人民 

無效時 5 ，因父母死亡、當事人不適格而遭駁回，引起諸 

多爭議X詳附件九)。因 此 ，透過系爭規定限制，以達成上述

5 如最高法院9 6年度邊上字第3 0號段事判決、纖灘高$ 法院汩年度家抗字m  133號设事裁定、蘊灣高 

等法院92年家上字第236號拭事判決等<



公共利益之目的間，具有合理關聯，符合平等原則之要 

求 。

二 、 收養為憲法所保障之人民自由權利

揆諸憲法第8條至第18條 、第21條及第24條所列舉保障人民 

自由權利，其中並無保障收養自由之相關規定，惟參酌大 

法官相關解釋意旨 6 ，似可認收養自由可屬蕙法第22條所定 

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於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 

亦受到憲法之保障。

三 、 系爭規定符合憲法第23條之法律保留原則及比例原則

(一 ）兩岸條例係依憲法增修條文第11條 授 權 制 定 ，兩岸間政

治 、經濟與社會等體制具有重大之本質差異，立法機關 

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自得綜合政治、經濟與社會等諸 

多因素之考量與判斷，以法律限制人民基本權利，故系 

爭規定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憲法第23條 規 定 ：「對於惠法第7條至第22條所列舉之自 

由 權 利 ，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 

社 會 秩 序 ，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 

制 之 。」兩岸條例係依憲法增修條文第11條 「有關臺灣 

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之權利義務關係，係授權立法為 

特別之規定」授 權 制 定 ° 鑒於兩岸目前仍處於分治與對

U 例如_ 字第242號解釋，認爲法律規定，如 「嚴m 影嚮家庭免活及人倫關係，反销妨密社會秩序 > 就 

此而言 *岗與 ®法第22條保障人民商由及權利之規足葙所牴觸J ;釋字颌 362胧解釋搜凼窖：「惟適婚之

人無紀偶者•本有結婚之[^:丨:丨•他人亦有與之梢婚之色由。此種向|如|依邀法第22條規定，應受保障。| 

笠 。相關觅解詳伞餿山，「多元m 容與人權保丨墙：以蒽法未列舉襁之保障爲中心」，元照出版公司，民遡 
舛年出版‘ H  33-34。



立 之 狀 態 ，政 治 、經濟與社會等體制具有重大之本質差 

異 ，為確保臺灣地區安全、民眾福祉暨維護自由民主之 

憲 政 秩 序 ，在符合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下，立法機關 

基於憲法之償值體系，自得綜合政治、經濟與社會等諸 

多因素之考量與判斷，以法律限制人民基本櫂利’如非 

具有明顯之重大瑕疵，即宜予以尊重（大院釋字第502及 

618號解釋理由書可資參照） ，故系爭規定以法律明定， 

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二 ）兩岸條例第65條之限制手段具妥當性、必要性及比例性

如肯認收養自由係屬憲法第22條之保障之自由權利，系 

爭規定有關臺灣民眾收養大陸人民，對於已有子女或養 

子 女 者 ，明定法院不予裁定認可，符合憲法第23條 ，析 

述 如 下 ：

1 、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為顧及臺灣地區人口壓力及國家 

安 全 、社 會 安 定 而 設 ，係為追求合法正當利益，具備 

公益目的

承 前 所 述 ，鑒於兩岸條例第 65條之立法目的，係為顧 

及臺灣地區人口壓力、保障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定。臺 

灣地區人口密度極高，如開放已有養子女或子女者， 

仍得自由收養大陸地區人民，參酌實務現況，在現行 

法 規 限 制 下 ，收養大陸地區人民案件已高達收養外國 

人案件的43倍 ；如放寬現行限制，收養大陸地區人民 

之 案 件 ，恐將成倍數之成長，並將造成不法之徒利用



合法收養管道引進大陸人民移入臺灣或來臺從事非法 

活 動 ，再加上被收養大陸人民申請在臺定居後，復得 

再申請其他大陸親屬來臺定居，對臺灣社會安全將造 

成嚴重影響，從而兩岸條例第 65條之限制規定，係為 

追求合法正當利益，具備公益目的。

2 、為使限制手段對人民權益所造成之影響降至最低程度， 

系爭規定僅針對已育有子女或同時收養二人以上之情 

形加以限制

收養為以發生親子關係為目的之身分法上契約；成立收 

養 ，為創設法律上親子關係，成立擬制血親 ° 7當事人 

間有已有子女或養子女者，已成立家庭，在傳統上已可 

延續宗嗣繁衍後代，即使認有另行收養之需要，亦得考 

慮收養其他臺灣地區人民，非必然須收養大陸地區人民 

。我國學者亦曾主張，有子女而仍得收養，弊端百出， 

我國過去向有收養男子之風習，親 生 子 女 ，嬌 養 家 中 ， 

對於養子卻令其服勞役，養 子 其 名 ，奴 工 其 實 ，甚至溢 

蓄 養 女 ，作 為 婢 僕 ，而主張亟應加以禁止者 3 ° 目前實 

務上亦曾發生疑似虛偽收養，使得大陸地區人民為養子 

女 者 ，得繼承臺灣地區人民養父母之遺產，其臺灣地區 

親生子女因被隱瞞而不知，嗣後提起訴訟請求確認其父

7 参兄陳棋炎等人合著 F说法親屣新論W  ，民.93年四版，贾 32卜

"例如梅仲協「收蕷制度之比較硏究」> 收於鄭工波纖屯編，戴柬雄也編1■设法親属繼承論文選輯』 ， K  73
，H M 2 ;梅仲協「論結婚與收獲 r 收 於 「镪大社俞科學論■ — 5 樹 ，M  4S :張銳影_「論親胞法述反 

親親之毅」〆革法. m  21卷 3■堀頁4 :轉引向陳棋炎、黃宗樂、奶振恭著 J  j说法親旙新諭r  H 民齊 
局出版，94年 5 月五版一刷，第 324贾 。



母收養大陸地區人民無效等諸多爭議，爰仍有必要就此 

設計相關限制規定。為使限制手段對人民權益所造成之 

影響降至最低程度，系爭規定僅針對已育有手女或同時 

收養二人以上之情形限制不得另外收養大陸地區人民 

，尚不致於影響無子女者為傳宗接代而收養大陸地區人 

民之需求。

3 、由於大陸方面對於收養案件之審核過於寬鬆，收養大陸 

地 區 人 民 ，易成為不法之徒利用之管道

由於臺灣民眾在大陸收養大陸人民，須依大陸收養法相 

關規定辦理，大陸收養手續未如國内收養具有較為嚴謹 

程 序 ，僅由民政部門依相當簡單之程序加以審核，辦理 

登記即可完成，實務運作上極易予不法之徒可乘之機。 

目前大陸人民須具備一定親屬關係，始得申請來臺或定 

居 ，兩岸社會、經濟條件有所差距，實務上不之大陸人 

民以虛偽親屬關係提出申請，達成來臺之目的，例如於 

民國90至92年 間 ，即曾發生孫榮華集團利用臺灣地區人 

民119人 作 為 人 頭 ，分別以假親戚或假結婚等方式，使 

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之案件（大院法學資料檢索 

系統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 3簡字672號判決參照），嚴重破壞境管及 

移 民 秩 序 、增加治安機關之查緝負擔、形成社會治安之 

潛在風險。為避免上述情形，自有必要對於臺灣地區人 

民收養大陸地區人民加以適當限制。透過系爭規定，可 

避免已有子女或養子女者浮濫收養大陸地區人民之情



形 ，以達維持社會秩序及增進公共利益之必要。

4 、如不予適當限制，收養大陸地區人民之案件數量恐將急 

遽 增 加 ，再加上大陸衍生性人口來臺，勢將造成臺灣社 

會人口壓力及社會負擔

臺灣地區人民收養大陸人民之案件，依海基會驗證資料 

顯 示 ，自民國82年至97年 ，累計為6, 470件 ，平均每年 

404件 ；國人收養外國人案件，依申請歸化統計資料顯 

示 ，自民國82年迄97年 ，僅有139件 ，平均每年9. 3件 。 

可知收養實務上，依系爭規定，收養大陸人民之案件高 

於收養外國人之數量約43倍 ，收養大陸人民案件占國内 

民國82年至97年收養案件 54, 365件的12%(如附件十），如放 

寬 限 制 ，收養大陸人民之數量，勢將急遽增加。再加上 

大陸人民被收養後，如為12歲以下或 70歲 以 上 者 ，可申 

請來臺定居，定居後尚得再申請其他大陸親屬來臺定居 

，其產生連鎖移民效應對臺灣地區人口壓力、社會福利 

資源及社會安定，都將產生重大影響。

(三）小 結 ：

1 、綜 上 ，系爭規定所追求者係正當合理利益，其所採取之 

手 段 ，亦屬為維持社會秩序，增進社會公益所必要者。 

由於兩岸收養規定之不同，在大陸辦理收養登記之程序 

相當簡便，嗣後於我方法院為裁定認可時，多僅就大陸 

相關文書證明為形式上審查，無從比照國内收養事件之 

相關規定嚴密審核評估。復由於兩岸在社會、經濟條件



有所差距，實務上不乏藉收養達成非法來臺，甚至爭奪 

遺產之目的者，此或亦為收養大陸人民案件高於收養外 

國人案件約43倍之原因。如放寬兩岸條例第 65條之限制 

，收養大陸人民之案件勢必大量增加，甚至成為不法份 

子進行非法移民、人口販運之便利管道；假 收 養 之 名 ， 

行來臺從事非法活動之實。系爭規定係立法機關綜合兩 

岸政治、經 濟 、社會等因素之考量，透過法律限制已有 

養子女或子女者，不得再收養其他大陸人民，以及不得 

同時收養二人以上為養子女，以杜其流弊，並無明顯之 

重大瑕疵，符合憲法第23條 之 規 定 。

2 、 有關臺灣人民與大陸人民結婚，臺灣配偶已育有子女 

，欲收養其大陸配偶之前婚子女為養子女，其主要目 

的應係希望能申請該大陸前婚子女來臺共同生活。雖 

依現行兩岸條例第 65條 之 規 定 ，臺灣配偶收養該大陸 

子 女 ，法院應不予裁定認可；惟現行法規仍賦予該大 

陸子女得申請來臺定居之機會，亦即俟該大陸配偶經 

許 可 定 居 ，取得臺灣地區人民身分後，得依兩岸條例 

第16條第2項第1款 規 定 ，申請其12歲以下子女來臺定 

居 ，且該子女亦得依「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 

可辦法相關規定」申請來臺探親9 。

3 、 另 ，針對本案之個案協助部分、本會賴主委除親自以

3 依 「大陸地區人民進入斑_地區許可辦法i 第 3 條第1項第 3 款及笫20條•人陸地區人段爲聲餺地區 
人段之父母，子女等遛系血親得中請來凝探親，停留期丨川爲2 個月〇 個月延[個爿）；0 前內政部正檢 

討放寬大陸人民來遑探親福创及期間*已規制放璐二親等大陸親跑•得屮請來嶔探親，探親期間爲每啡 
可 留 6 個戶丨（每次2個 月 ，悔年珂申諕3 次

13



箋函答復當事人之陳情信、當面接見、聽取當事人之 

訴 求 外 ，並 已協調内政部修正「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 

灣地區許可辦法 i 第3條及第20條 之 規 定 ，已放寬大陸 

配偶在大陸前婚姻所生来成年子女得來臺探親（12歲 

以下子女每次停留期間為 6個 月 ，每次得申請延長 6個 

月），俟行政院核定後，即可由該部發布施行，已能先 

解決本素當事人與大陸前婚姻所生子女相聚及共同生 

活 之 問 題 〇其 次 ，本會亦與内政部研議修正「大陸地 

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 

」 ，增訂此類子女於符合一定條件下得申請在臺定居（ 

在臺探親連續滿4年 ，每年合法居住逾183日 ，得以社 

會考量申請專案長期居留，連續居留滿2年 ，每年合法 

居住逾18 3日 ，即得申請定居，最大年齡可達18歲）， 

即能一併解決經收養及未經收養之大陸前婚姻子女， 

申請來臺與母或父親（大陸配偶）相聚及共同生活（長 

期 居 留 、定居）之迫切問題。同 時 ，為落實馬總統移民 

政 見 ，及進一步保障大陸配偶之基本權益，本 會 以 「 

主 動 承 擔 、積極協調」之 態 度 ，並 秉 持 「反歧視 」 、 

「民主國家的法治原則」 、 「保障真實婚姻的大陸配 

偶在台生活基本權益」及 「假結婚嚴格杜絕在外」等4 

項 原 則 ，業已提出兩岸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刻正 

於立法院審議中。賴主委於98年5月2 1日主持「新時代 

台灣人一陸配篇」宣導短片首映茶會時，除邀請參與



拍攝的劉茜、鄭文艽及王秀貞等3位大陸配偶及其家屬 

出 席 外 ，並強調政府關懷大陸配偶的努力及落實人權 

保 障 的 決 心 ，希望上述兩岸條例修正草案能在本（第7 

屆第 3)會期順利審議通過，以進一步保障大陸配偶的

權 益 °

參 、針對釋憲案聲請書所提相關疑義之說明

一 、疑義一 ：系爭規定是否違反蕙法第22條關於概括自由權之 

保障

(一）當事人所提疑義：系爭規定之規定顯與憲法保障之收養 

子女自由權利及民法收養制度牴觸。

本 會 說 明 ：兩岸條例係依憲法增修條文授權法律為特別 

規定

揆諸憲法第8條至第丨8條 、第21條及第24條所列舉保障人 

民自由權利，其中並無保障收養自由之相關規定，惟參 

酌大法官相關解釋意旨 i y ，似可認收養自由可屬憲法第 

22條所定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於不妨害社會秩序公 

共 利 益 者 ，亦受到憲法之保障。惟憲法第23條 規 定 ：「 

對於憲法第 7條至第22條所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 

礙 他 人 自 由 、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 

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兩岸條例係

例如釋字第242號解釋，認爲法律規定，如 「嚴茁影髁家庭少活及人偷關係：反是妨_灶會秩序 > 就 
此而H ，卩:丨與遛法第22條保隙人民如:丨:1及權利之規定衙所抵觸，：釋字第362號解釋现咁啬：「惟適婚之 

人無配偶鸪1本料結婚之卽 h >他人亦荀與之相婚;Z  3 由 。此㈣ 丨::油，依造法第22條規定|應受保鸿、」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11條 「有關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 

.民之權利義務關係，係授權立法為特別之規定」授權制 

定 。鑒於兩岸目前仍處於分治與對立之狀態，政 治 、經 

濟與杜會等體制具有重大之本質差異，為確保臺灣地區 

安 全 、民眾福祉暨維護自由民主之蕙政秩序，在符合憲 

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下，立法機關基於憲法之償值體系 

，自得綜合政治、經濟與社會等諸多因素之考量與判斷 

，以法律限制人民基本權利，如非具有明顯之重大瑕疲■ 

，即宜予以尊重（大院釋字第 502及6丨8號解釋理由書可 

資參照） 。

(二）當事人所提疑義：本件聲請人夫妻如央請其他無子女之第 

三 人 ，提出收養聲請，反而不受此限制；又聲請人之子 

女如為與配偶所生，亦無法收養配偶在大陸之子女，凡 

此種種均反映該系爭親定所維護之法益輕重失衡。

本 會 說 明 ：系爭規定符合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 

聲請人如央請其他無子女之第三人代為收養，倘該第三 

人並無收養真意，恐涉及偽造文書等刑事責任，尚非法 

之 所 許 。至聲請人之子女如為與配偶所生，無法再收養 

配偶在大陸之子女乙節，查聲請人夫妻在生育子女之前 

. ，聲請人可收養配偶之子女，並不受本條限制，於收養 

完成後仍可生育子女，似不致於發生受本條限制而無法 

收養配偶子女之情形。且系爭規定係立法機關綜合兩岸 

政 治 、經 濟 、社會等因素之考量，透過法律限制已有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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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或子女者，不得再收養其他大陸人民，以及不得同 

時收養二人以上為養子女，以杜其流弊，並無明顯之重 

大 瑕 疵 ，符合憲法第23條之規定。

疑 義 二 ：系爭規定是否違反憲法第 5條及第 7條所採之平等 

原則

當事人所提疑義：有子女或養子女者不能收養配偶之大 

陸 籍 子 女 ，如此差別待遇與立法理由「為臺灣地區人口 

壓力與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定」是否有足夠或合比例的關 

聯 性 ？收養配偶之其他國籍子女（非大陸人民）者 ，難道 

就無需考量臺灣地區人口壓力與國家安全及杜會安定等 

因素？如此歧視性之限制規定，無異是對所有擬收養大 

陸人民的收養人，不分輕重地予以特殊烙印，不但重創 

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更與憲法維護人性尊嚴 

及基本人權之精神背道而驰。

本 會 說 明 ：系爭規定係為維護公益目的所必須之合理差 

別待遇

1•由於兩岸人民血統、語文及生活習慣相近，且大陸方 

面對於收養案件之審核較為寬鬆，故臺灣地區人民收 

養大陸地區人民之意願與便利程度，遠高於收養其他 

外 國 人 ；就實務之統計資料，亦顯示在現行法律下， 

國人收養大陸人民之案件數量，已高於國人收朞外國 

人之案件數量達43倍 之 多 ，如對於已有養子女或子女 

者收養大陸地區人民不加以限制，國人收養大陸人民



為養子女之數量，恐日益升高，再加上大陸人民被收 

養後彳导尚得依規定申請定居，俟定居後亦彳导再申讀•其 

他大陸直系血親來臺定居，所形成連鎖移民及令f生對 

於人口壓力、杜會福利資源排擠效應，亦非收養外國 

人所能比擬 。

2 .系爭規定所追求者係正當合理利益，其所採取之手段 

，亦屬為維持社會秩序，增進社會公益所必要者。由 

於兩岸收養規定之不同，在大陸辦理收養登記之程序 

相 當 簡 便 ，嗣後於我方法院為裁定認可時，多僅就大 

陸相關文書證明為形式上審查，無法比照先進國家或 

國内收養事件之相關規定嚴密審核評估。復由於兩岸 

在 社 會 、經濟條件有所差距，實務上不乏籍收養達成 

非 法 來 臺 ，甚至爭奪遺產之目的者。如放寬兩岸條例 

第65條 之 限 制 ，收養大陸人民之案件勢必大量增加， 

甚至成為不法份子進行非法移民、人口販運之便利管 

道 ；假 收 養 之 名 ，行來臺從事非法活動之實。系爭規 

定係立法機關綜合兩岸政治、經 濟 、社會等因素之考 

量 ，透過法律限制已有養子女或子女者，不得再收養 

其他大陸人民，以及不得同時收養二人以上為養子女 

，以達成維護上述公共利益之目的。

主 、疑 義 三 ：系爭規定是否違反憲法第23條對基本權利之保障 

(一）當事人所提疑義：系爭規定違反憲法第23條所要求之目 

的正當性、手段必要性、限制妥當性之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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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說明：系爭規定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臺灣地區人口密度極高，如開放已有養子女或子女者， 

仍得自由收養大陸地區人民，參酌實務現況，在現行法 

規 限 制 下 ，收養大陸地區人民案件已高遠收養外國人案 

件的43倍 ；如放宽現行限制，收養大陸地區人民之案件 

，恐將成倍數之成長，且大陸方面對於收養案件之審核 

過 於 寬 鬆 ，將造成不法之徒利用合法收養管道引進大陸 

人民移入臺灣或來臺從事非法活動，再加上被收養大陸 

人民申請在臺定居後，復得再中請其他大陸親屬來臺定 

居 ，勢將造成臺灣社會人口壓力及社會負擔。實務上更 

曾屢次發生疑似虛偽收養，使得大陸地區人民為養子女 

者 ，得繼承臺灣地區人民養父母之遣產，其臺灣地區親 

生子女因被隱瞞而不知，嗣後提起訴訟請求確認其父母 

收養大陸地區人民無效時 ，因父母死亡、當事人不適格 

而 遭 駁 回 ，引起諸多爭議。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為顧及 

臺灣地區人口壓力及國家安全、社會安定而設，係為追 

求合法正當利益，具備公益目的。為使限制手段對人民 

權益所造成之影響降至最低程度，系爭規定經立法院審 

議 ，僅針對已育有子女或同時收養二人以上之情形加以 

限 制 ，且為達成上述公益目的所必須，應已符合憲法第 

23條所要求之法律保留原則及比例原則。

(二）當事人所提疑義：依系爭規定，在收養配偶之子女時， 

不論收養對於養子女是否有利，一概不應認可其收養，



其妥當性和必要性已值商榷，且有違以養子女最大利益

立法之指導原則。

本 會 說 明 ：系爭規定係為維護重大公益目的

1 .  臺灣民眾收養大陸子女，應當到被收養人常住戶口所 

在地的民政部門申請辦理收養登記，辦理收養登記即 

成立收養關係，並無庸至法院聲請裁定認可（詳附件八 

) 。綜上可知，大陸地區對於收養人及收養案件之審查

，無論審查主體、審查程序及審查内容，其寬鬆程度 

都無法與臺灣地區的嚴謹程度相提並論，如無系爭規 

定 之 限 制 ，極可能造成臺灣地區人民收養大陸地區人 

民之情形浮濫失衡。

2. 依據相關研究顯示，自開放大陸人民來臺依親後，實 

務上不乏藉收養手段達成非法來臺之目的，甚至以繼 

承財產為目的之收養1 1 ，此或亦為收養大陸人民案件 

高於收養外國人案件約43倍 之 原 因 。如放寬兩岸條例 

第65條 之 限 制 ，收養大陸人民之案件勢必大量增加， 

甚至成為不法份子進行非法移民、人口販運之便利管 

道 ，造成更多被販運人口之悲劇，並不盡然有利於被 

收 養 人 。

3 .  依兩岸條例第 65條第1款規定，臺灣地區人民收養大陸 

地區人民為養子女，法院對於已有子女或養子女者， 

應不予認可其收養，係為顧及臺灣地區人口壓力及國

遄雅蹲•收餐要件之;w 析與飾聪，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硏究所硕士論文 年 ]月 出 版 ，頁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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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安 全 、社 會 安 定 ，基於維護上述重大公共利益之目 

的 ，不得不為此限制。

(三）當事人所提疑義 ：兩岸時空背景之差異早已是該全面檢 

討該條例之時候（該條例主管機關陸委會亦不否認系爭 

規定之缺失），特別是該條例有立法疏漏或明顯違憲時( 

法院亦認為本件情形有研求餘地）。

本 會 說 明 ：兩岸條例之通盤檢討並非肯認系爭規定違蕙 

查聲請書所指本會98年1月1 6日陸法字第0980000836號 

函 ，其 内 容 略 以 ，為因應兩岸交流現況及趨勢，本會刻 

正通盤檢討兩岸條例相關規定，並將陳情人所提意見納 

入 修 法 參 考 ；惟上述通盤檢討，並非肯認系爭規定違憲 

。次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7年度家抗字第11號家事許可 

再抗告意見書雖認是否應將兩岸條例第 65條第 1款規定 

予以目的性限縮解釋，非無研求之餘地，惟尚非肯認系 

爭規定有何遠憲之處。另 ，針對本案之個案協助部分， 

本會賴主委除親自以箋函答復當事人之陳情信、當面接 

見 、聽取當事人之訴求外，並 已協調内政部修正「大陸 

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第3條及第20條之規定 

，已放寬大陸配偶在大陸前婚姻所生未成年子女得•來臺 

探 親 U 2歲以下子女每次停留期間為 6個 月 ，每次得申請 

延長 6個月），俟行政院核定後，即可由該部發布施行， 

已能先解決本案當事人與大陸前婚姻所生子女相聚及共 

同生活之問題。其 次 ，本會亦與内政部研議修正「大陸



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 

」，增訂此類子女於符合一定條件下得申請在臺定居（在 

臺探親連續滿4年 ，每年合法居住逾183曰 ，得以社會考 

量申請專案長期居留’連繽居留滿2年 ，每年合法居住逾 

183曰 ，即得申請定居 *最大年齡可達18歲），即能一併 

解決經收養及未經收養之大陸前婚姻子女，申請來臺與 

母或父親（大陸配偶）相聚及共同生活〔長 期 居 留 、定居） 

之迫切問題。同 時 ，為落實馬總統移民政見，及進一步 

保障大陸配偶之基本櫂益，本 會 以 主 動 承 擔 、積極協 

調 」之 態 度 ，並 秉 持 「反歧視」 、 「民主國家的法治原 

則」 、 「保障真實婚姻的大陸配偶在台生活基本權益」 

及 「假結婚嚴格杜絕在外」等4項 原 則 ，業已提出兩岸條 

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刻正於立法院審議中。賴主娄於 

98年5月2 1曰主持「'新時代台灣人一陸配篇」宣導短片首 

映茶會時 '除邀請參與拍攝的劉茜、鄭文艽及王秀貞等3 

位大陸配偶及其家屬出席外，並強調政府關懷大陸配偶 

的努力及落實人權保障的決心，希望上述兩岸條例修正 

草案能在本（第7屆第 3)會期順利審議通過，以進一步保 

障大陸配偶的權益。

(四）當事人所提疑義 ：對於被收養人為大陸人民且為我國配 

偶 之 子 女 時 ，此種特殊之情形，並未明白於立法理由中 

提 及 ，另考查所有立法過程中立法委員之發言，亦無人 

觸及此種特殊情形；故在被收養人雖為大陸人民，但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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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國人民配偶之子女時，是否當然即適用條文之規定 

，實不無可議。

本 會 說 明 ：大陸配偶之子女縱未被收養，亦可申請來臺 

探親或定居

有關類似本案情形，即臺灣人民與大陸人民結婚，臺灣 

配偶已育有子女，欲收養其大陸配偶之前婚子女為養子 

女 ，其主要目的應係希望能申請該大陸前婚子女來臺共 

同 生 活 a 依現行兩岸條例第 65條 之 規 定 ，臺灣配偶收養 

該 大 陸 子 女 ，法院應不予裁定認可，惟現行法規仍赋予 

該大陸子女得申請來臺定居之機會，亦即俟該大陸I己偶 

經 許 可 定 居 ，取得臺灣地區人民身分後，得依兩岸條例 

第16條第2項第1款 規 定 ，申請其12歲以下子女來臺定居 

，該 子 女 亦 得 依 「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 

相關規定」申請來臺探親；目前對於類此個案，本會及 

内政部刻研議是否修正相關許可辦法，放寬大陸配偶得 

申請其前婚子女來臺長期居留，以在臺共同生活。另 ， 

本會已會商相關機關並擬具兩岸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修正内容包括縮短大陸配偶取得身分證的時間為 6年 ， 

本修正草案業經行政院於97年12月1 1日送請立法院審議 

，如 獲 通 過 ，亦有助於大陸配偶儘早定居後，再申請其 

前婚子女來臺共同生活，併 予 欽 明 。

(五）當事人所提疑義：系爭規定侵害人民追求婚姻美滿 '家 

庭和諧及建立健全父母子女關係的自由與權利，與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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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實現之立法目的（顧及臺灣地區人口壓力？國家安全 

? 社會安定？）顯然不成比例？

本 會 說 明 ：系爭規定未違反比例原則 

承 前 所 述 ，鑒於兩岸條例第 65條之立法 目 的 ，係為顧及 

臺灣地區人口壓力、保障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定。臺灣地 

區人口密度極高，如開放已有養子女或子女者，仍得自 

由收養大陸地區人民，參酌實務現況，在現行法規限制 

下 ，收養大陸地區人民案件已高達收養外國人案件的43 

倍 ；如放寬現行限制，收養大陸地區人民之案件，恐將 

成倍數之成長 *並將造成不法之徒利用合法收養管道引 

進大陸人民移入臺灣或來臺從事非法活動，再加上被收 

養大陸人民申請在臺定居後，復得再申請其他大陸親屬 

來 臺 定 居 ，對臺灣社會安全將造成嚴重影響，從而兩岸 

條例第 65條之限制規定，係為追求合法正當利益，具備 

公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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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案
附
屬
輩
位
預
算
及
踪
計
表
營
業
部
分
」
暨

r

躉
灣
省
菸
酒
公

 

資
局
八
十
二
！

營
業
預
算
案
」審

杳

成

三

續

—

.

.

.

.

.

.

.

.

.

.

.

.

.

.

.

.

.

.

.

(六九丨

I

四
六

)

質

詢

及

答

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四

七
I

二
四
-j

)

立

法

院

第

一

屆

第

八

十

九

會

期

第

四

十

三

次

會

議

議

事

錄

.

.

.

.

.

.

.

.

.

.

.

.

(n

四
三
丨
-
-
W

立

法

院

第

f

屆

第

八

十

九

會

期

第

四

十

五

次

會

議

紀

録

，.
.
.
.
.
.
.
.
.
.
.
.
.

-
(

二
S
九
1

三
士

委
員
黃
武
仁
等
二
十
H
人
擬
具r

外
島
區
域
輔
導
條
例
革
案
」
及
行
政
院
函
If
®
讁

r

金

鬥

馬
11
東

沙

南

沙
 

地
區
安
全
維
IM
條
例
草
菜J

審
査M

—

成
三
It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八
五
！
三
二
六

發
行
立
法
院
秘
書
處
 

成
本
費
毎
期
新
臺
幣
八0

元
 

半年新齧幣

i、
i

7c
 

全
年
靳
蕞
幣
公
|

1

元
 

IJ
跪
處
立
豳
院
公
報
室
 

地
址
中
山
南
路
一
號
 

經

銷

處

中
宍
文
物
供
應
社

中
華
郵
政
臺
字
第
四
九
七
號
執
照
登
記
認
為
第
一
類
新
聞
紙
類

 

_
_
_

 

中
華
民

题

八
十
-年
七
月
十
么
把
(̂̂)



委
員
趙
少
康
等
三
十u

人
擬
具
「
蠆
海
與
大
睦
人
民
關
係
法
草
栗
」

、
委
員
邱
連
輝
等
二
十一

人
擬
具r

軎
 

洩
與
中
國
大
陵
關
保
法
草
案
」
、
行
政
院
函
請
葙
議
「
蠆
濰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草
案
」
'
 

委
员
陳
癸
盗
竦
二
+

1

人
擬
異
「
憂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每
案j

及
委
員
丁
守
中
等
三
十

五
人
擬
具
「
蠆
洩
地
區
與
大
陸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草
案
」
審
盘
案
丨
完
成
三
讀
.
.
.
.
.
.
.
.
.
.
.

(1-

三
六
丄
二
六
八
)

質

詢

及

答

復

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

六

九

丄

二

九

六

)

立
法
院
第
一
屆
第
八
十
九
會
期
第
四
十
四
次
會
議
議
事
錄

.

.

.

.

.

.

.

.

.
(
三
九
七
—
四

I

五
)

附

：

發

言

紀

録

索

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

I

六
—

四

二

九

)



立
法
陡
公
報
第
八
十

I

卷
第
五
十
八
期
院
會
紀
錄
 

三
四
二

前

項

情

形

，
如
夫
泰
雙
方
均

m
婚
者

 

丨
於
後
婚
遒

m
蟧

之

日

起

r原
婚
姻
關
係

 

消

滅

。

主

席

：
報

告

院

會

，
等

六

十s

條
有
李
委
良
慶

 

媿

保

留

院

食

發

言

權

。is

李
委
員
慶
雄
發
言

 

"

(
不

發

言

)
李

委

員

不

發

言

。

諧

問

院

會

，
對
第
六
十
四
條
依
照
審
査
：條

 

■文
通
過
有
無
異
謫
？

〈
無

)
無

異

謊

，
通
過

P

宣
_

第

六

十

五

條

。

第
六
十
五
條
蕋

P
地
區
人
隄
收
養
大
陸
地

 

區
人
痣
為

fl
f
女

=
除
依
民
法
第
一
千
零

 

七

十

九

條

第

五

楓

規

楚

外

，
有
左
列
惜
形

 

之

1
啬

，
法
院
亦
應
不

予

認

可

：

一

、
 

已

有

子

女

或

養

子

女

渚

。

二

、
 

同

時

收

養

二

人

以

.|::
為

蠤

子

女

畓

。

H
、
未
經
行
政
院
設
立
或
指
定
之
機
構
或

委
託
之
民
間
1

體
驗
證
收
養
之
事
賞
者

 

□

主

席

：
報

告

院

會

，
第
六
十
五
條
有
李
要

M
骁

 

雄

保

留

院

會

發

言

權

。
請
李
委
员
麼
雄
發
言

 

。
(不
發
言
 

>

 李
委
負
不
發
言
。

■ 

請

問

浣

會

*
對
第
六
十
五
條
依
照
審
查
條

 

文
通
過
有
無
異
議
？

(
無

)
無

異

識

，
通
過

宣

諕

第

六

十

六

條

。

第

六

十

六

條

大

陸

地

茧

人

民

撇

苽

莬

鸿

地

 

區

人

民

之

遺

產

，
應
於
繼
承
開
始
起
二
年

 

內
以
魯
面
向
被
繼
承
人
住
所
地
之
法
院
為

■

承

之

表

示

，
逾
期
視
為
拋
棄
其
繼
承
權

°

艢

承

在

本

條

例

施

行

前

開

姶

啬

，
前

 

項

期

間

自

本
條
例
施
行
之
@
起

筲

。

主

席

：
報

吿

院

會

>
第
六
卜
六
條
冇
二
位
婆
鼠

 

保

招

院

會

!|
雷

褪

=

!t
林

委

员

正

杰

發

言

。
 

〈
不

茌

場

)
林

委

員

不

在

竭

。

請

處

委

員

修

一

發

言

。

(
不

在

場

)
盧
委

 

員

不

在

場

。

if
問

院

會

-

数
第
六
十
六
條
依
照
審
査
撖

 

文
通
過
有
無
異
謐
？

諸

戴

要

員

揋

耀

發

言

。

戴

委

员

振

耀

：

(
十

七

時

二

十

二

分

)
主

席

、
 

各

位

委

員

同

仁

。
關

於

第

六

十

六

條

，
因
政

 

府

曾

將

公

地

放

領

給

榮

民

，
以
扶
助
其
生
活

 

，
但

其

仍

為

國

家

土

地

，
不
能
賀m

或
移
阼

 

他

用

，
所

以

，
本
席
認
為
放

fl
土
地
不
能
諷

 

大

陸

人

民

繼

欺

，
應

予

以

限

制

較

為

妥

當

。
 

主

席

：
此

在

後

面

的

條

文

中

已

有

限

制

。

請

問

院

會

，
對
第
六
十
六
條
依
照
恶
查
條

 

文
通
過
有
無
異
■

?

(
無

}

無

異

識

*
 1

過

宣

噴

第

六

十

七

條

。

第

六

十

七

條

被

織

设

人

在

邋

_

地
區
之
遗

 

產

-
由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侬

法

繼

承

者

，
其

 

所

得

財

產

總

額

，
铄
人
不
得
逾
新
靈
幣
二

 

百

萬

冗

。
超

過

部

分

，
歸
屣
荽
爾
地
區
同

 

為

繼

承

之

人

；
臺
一
:地
區
無
同
為
塍
承
之

 

人

者

，
歸
屣
靈
鹧
地
區
後
順
序
之
繼
承
人

 

;
臺

鞞

地

區

無

繼

承

人

葙

，
締

屬

國

庳

◊

前

啜

遺

產

，
在
本
條
例
施
行
前
已
依

 

法

締

馬

國

躍

啬

，
不
適
用
本
條
刺
之
規
定

 

。
其
依
法
令
以
保
管
款
專
戶
暂
為
存
鋪
者

 

，
仍

依

本

條

例

之

規

定

辦

理

。

遺
臟
人
以
其
在
塞
海
地
區
之
財
產
逍

 

贈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
法

人

'
團
體
或
其
他

 

機
稱
湛
，
其
總
額
不
得
逾
新
芟
幣
二
W
萬
 

元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依
規
定
不
能
繼
承
取

 

得

以

不

動

產

為

標

的

之

權

利

者

，
應
將
該

 

樾

利

折

算

為

價

額

。

主
席
：
林
姿
M

S
祥
等
對
第
六
十
七
條
的
提
案

，

與

劉

委

員

翻

昭

等

二

十

四

人

之

提

蕋

合

併

。

劉
委
M
國
昭
等
二
十
H
人
所
提
修
正
動
讁
：
 

本
條
例
計
有
行
政
院
飪
婺
员
趟
少
康
等
、
 

邱
連
輝
等
、
陳
癸
淼
等
、
丁
守
中
等
五
案
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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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l
霸

纖

藝

行政院函
受
文
者
：
行
政
院
大
陸
委
員
會

速
別
：
最
速
件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
普
通
 

發
文
日
期
：
九
十
一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發
文
字
號
-
院
臺
秘
字
第

0

9

1

0

0

8

9

3

3

5

號
 

附
件
：
如
文

(

009
3
3
5

總
說
明

.

D

o

c、8
9
3
3
5

對
照
表

.
.
D
0
C
)

I

已
張
貼
本
會
電
子
公
布
_

機
關
地
址
：
台
北
市
忠
孝
東
路
一
段
一
號
 

傳
 

真
：

(

0

二
)
三
三
五
六
六
九
二
〇

主
旨

兒

月

函
送
「臺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
修
正
草
案
，
請
杳
一
照
審
議
。

，

本
院
大
陸
委
員
會
說
明
略
以
，
「臺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
自
民
國
八
十
一
年
九
月
十
八
 

日
施
行
以
來
-
鑑
於
兩
岸
交
流
已
歷
十
三
年
餘
-
雙
方
在
各
層
面
之
往
來
日
益
頻
繁
，
無
論
在
交
往
之
形
 

式

、
管
道
及
層
次
均
不
斷
地
擴
增
與
提
升
=
且
兩
岸
均
已
加
入
世
界
質
易
組
織
，
將
藉
由
國
際
'組
織
及
國
 

際

规

範
架
構
，
開
展
不
同
層
面
之
互
動
。
因
此
，
在
主
客
觀
環
境
皆
已
產
生
相
當
變
化
之
情
況
下
，
為
避
 

免
法
律
規
範
與
現
實
脫
節
，
大
陸
事
務
法
制
必
須
與
時

倶

進
，
爰
擬
具

r

臺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M
 

係
條
例
」
修
正
草
案
，
請
核
轉
立
法
院
審
議
。

經
提
本
(九
十

一

)
年
九
月
二
十
五
日
本
院
第
二
八

o
五
次
會
議
決
議
：

「
通
過
，
送
請
立
法
院
審
議
」

三

臺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
修
正
草
案
條
文
對
照
表
(含
總
說
明
)
三
份
。

第
一
頁
•共
二
頁



正
本
：
立
法
院

副
本
：
行
政
院
大
陸
委
員
會
、

内

政
部
、
外
交
部
、
國
防
部
、
財
政
部
、
教
育
部
、
法
務
部
'
經
濟
部
、
交
通
部
、
銓
敘
部
、
僑
 

務
委
員
會
、
蒙
藏
委
員
會
、
中
央
銀
行
、
行
政
院
人
事
行
政
局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
行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
行
政
院
海
岸
巡
防
署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行
政
院
經
濟
建
設
委
員
會
、
行
政
院
國
軍
退
除
役
官
兵
輔
導
委
員
會
、 

行
政
院
國
家
科
學
委
員
會
'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
行
政
院
文
化
建
設
委
員
會
、
行
政
院
勞
工
委
員
會
"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
國
家
安
全
局
 '
財

®

法
人
海
峽
交
流
基
金
會
(
均
含
附
件
)

第
二
頁
•
共
二
頁



第
居人三
哼民條
外之
者規

4 定本
適 ，凡

例
陸關
地於
區大
人陸
民地
旅區

第
四 三 二  一一
' 、 " 、條  

區 大 區 毒 之 大 及 金 臺 ” 
設陸設為中陸之門灣士 
女 地 有 地 泰 地 J l 、地务 
戶區戶區民區他馬區赞  
籍 士 籍 含 國 丄 地 f 丄®  
之 民 之 & 領 蟄 區 念 夺 詞  

人二人二土 $ 。赉 臺 = 民 指 民 指 4 灣 府 灣 常  

，在 5 在 地 統 、|  
大 臺 區  治澎如 
陸 灣 以 權湖|下 
地 地 夕卜 所 、 ：

適 制 來 灣 灣 ^  
用 定 ，地地倏 
其■本誓區區， 
他條處组安 
有彳列理二全國 
涵 。衍大與家 
法本生陸民统 
令條之地取一丨

f ， t 區， 前丨

定 規 _ 疼 ’夯 。定件民規確
者 ，之範保
* 特往臺臺

笫

章

總

則

修

正

條

文

臺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正

草

案

條

文

對

照

表

第
居人三

I 民條 外之
者規
’定太
適 ，i

之大例 
t 陸關 
地於 
區大 
人陸 
民地 
旅■區

_ 弟
西 二 二  —二
' ' ' 、條

區大區臺之大及金臺 
設陸設灣中竿之門薄

有泠有, 華 洚 其 ^ 费 念  

籍 人 籍 么 國 丄 地 詈 __胷
之民之民領•區及指鬥

完指瓮指亍灣■ 府灣定
，在 ，在 地 統 、 f  

大 j ： 區 治 邀 如  
陸 灣 以 權 湖 左  
地 ±4 外 所 、 ：

適制來灣灣二 
用 定 ’地也條 
其 本 並 5̂■區 
他 條 處 ^ 安  
有 例 理 ：全國 
關 。衍 ^ 與 家  
法 本 生 陸 K 統 
令條之地幕一 
之 例 塗 區 ， 前

定 規 事 民 J 5  
。定件民規確 

者 ，之範保 
，特往臺臺

第

章

總

則

現

行

條

文

本
條

修
正
〇

C _____

序1
古
m

作
文
字
修
正

本
條
来
修
正

章
次
及
章
名
未
修

Q
說

明



婚
姻
關
係
消
滅

第
六
十
五
條
 

臺
灣
地
區
人
民
收
 

養
大

陆

地
區
人
民
為
養
子
女
，
除
依
 

民
法
第
一
千
零
七
十
九
條
第
五
項

 

規
定
外
"
有

IT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法
 

院
亦
應
不
予
認
可
：

1

、
已
有
子
女
或
養
子
女
者

C

二
、
 
同
時
收
養
二
人
以
上
為
養
子
女
 

者

。

三
、
 
未
經
行
政
院
設
立
戒
指
定
之
機

構
或
委
託
之
民
間
團
體
驗
證

 

收
養
之
事
實
者
。

婚
姻
關
係
消
滅

第
六
十
六
條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繼
 

承
臺
灣
地
區
人
民
之
遺
產

1
應
於
繼
 

承
開
始
起
三
年

内

以
書
面
向
被
繼

 

承
人
住
所
地
之
法
院
為
繼
承
之
表

 

示
；
逾
期
視
為
拋
棄
其
繼
承
權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繼
承
本
條

M

 

施
行
前
已
由
主
管
機
關
處
理
，
且
在
 

臺
灣
地
區
無
繼
承
人
之
現
役
軍
人

 

或
退
除
役
官
兵
遺
產
者

1
前
項
繼
承
 

表
示
之
期
間
為

®

年

。

繼
承
在
本
條
例
施
行
前
開
始

I

 

者

，
前
二
項
期
間
自
本
條
例
施
行
之
 

日
起
算
。

第
六
十
五
條
 

臺
灣
地
區
人
民
收

 

養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為
養
手
女
，
除
依
 

民
法
第

一

千
零
七
十
九
條
第
五
項

 

規
定
外
，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法
 

院
亦
應
不
予
認
可
：
 

t

、
已
有
子
女
或
養
子
女
者
。

二
、
 
同
時
收
養
二
人
以
上
為
養
子
女
 

者

。

三
、
 
未
經
行
政
院
設
立
或
指
定
之
機

構
或
委
託
之
民
間

圑

體
驗
證
一

_
_
_

收
養
之
事
實
者

第
六
十
六
條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繼
 

承
臺
灣
地
區
人
民
之
遺
產
，
應
於
繼
 

承
開
始
起
三
年

内

以
書
面
向
被
繼

 

承
人
住
所
地
之
法
院
為
繼
承
之
表

 

示
；
逾
期
梘
為
拋
棄
其
繼
承
權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繼
承
本
條
例

 

施
行
前
已
由
主
管
機
關
處
理
-
且
在
 

臺
灣
地
區
無
繼
承
人
之
現
役
軍
人

 

或
退
除
役
官
兵
遺
產
者
，前
項
繼
承
 

表
示
之
期
間
為
四
年
。

繼
承
在
本
條
例
施
行
前
開
始

 

者

，
前
二
項
期
間
自
本
條
例
施
行
之
 

日
起
算

第
六
十
七
條

 

被
繼
承
人
在
臺
灣

¥

六
十
七
條
 

被
繼
承
人
在
臺
潸

本
條
未
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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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第
四
九
七
號
執
照
登
記
認
為
第
一
類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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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
類

立
#
比

V
教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月
+
八
日
(星
期
六
)

發行立法院公報處
 

零
售
每
冊
新
臺
幣
八

o
元 

全年計八

o
期
八
折
優
待

 

訂
膜
處
立
法
院
公
報
處
 

地址中山南路一號
 

電
話
二
三
五
八
五
三
五
二
 

網
址

 

L
e
i

■ly
.g

o
v
-
t
w

頁

次

要|

立
法
院
第
五
屆
第
四
會
期
第
四
次
會
議
紀
錄

 

報
告
事
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

一
五
)

行
政
院
院
長
、
主
計
長
、
財
政
部
部
長
列
席
報
告
九
十
三
年
度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案
及
九
+

二
年
度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第
二
次
追
加
預
算
案
等
編
製
經
過
，
並
備
質
詢
—
詾
答
完
舉
—
.
.
.
.
.
.
.
.
.
.
.

總

統

副

總

統

選

舉

罷

免

〒

完

成

-
二
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丨
完
成
三
讀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修
正
香
港
澳
門
關
係
條
例
第
四
十j

條
條
文
並
增
訂
第
四+
 t
絛

之

I

條
文
丨
完
成
三
讀
|

.

.

.

.

.

台
灣
團
結
聯
盟
黨
團
針
對
本
院
第
五
屆
第
四
會
期
第
三
次
會
議
議
事
日
程
所
列
報
告
事
項
第
二
、
六

、
十

 

、
十

八

、
+
九

二

1
+

 '
二
+

 f

及

二

十

五

案

提

出

復

議

案

—

另

定

期

處

理

—

.

.

.

.

.

.

.

.

.

國
是
論
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
五
丨
二

一

四
) 

(
I

二

五

丨

二

七

六

)
 

(
二
七
七
—
三
二
九
)
 

(
 

三
二
九

 

)



之

規

定

。
但
以
遺
嘁
就
其
在
臺
灣
地
區
之

 

財

產

為

贈

與

者

-
適
用
臺
灣
地
區
之
法
律

U

主

席

：
第

六

十

一

條

照

審

査

條

文

通

過

。

H
讀

第

六

十

二

條

。

第

六

十

二

條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之

捐

助

行

為

 

，
其

成

立

或

撤

回

之

要

怦

及

效

力

'
依
該

 

地

區

之

規

定

=
但
捐
助
財
產
在
臺
灣
地
區

 

者

，
適

用

蠱

灣

地

區

之

法

禅

。

主

席

：
第

六

十

二

條

照

審

查

倮

文

通

過

。

宣

讀

第

六

十

三

條

。

第

六

十

二

一

條

本

條

例

施

行

前

，
臺
灣
地
¥

 

人

拔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間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相

互

間

及

其

與

外

國

人

間

，
在
大
陸
地

 

區
成
立
之
昃
事
法
律
關
係
及
因
龀
取
得
之

 

權

利

、
負

隻

義

務

，
以
不
違
背
臺
灣
地

 

區

公

共

秩

序

或

善

良

風

俗

者

為

限

、
承
認

 

其

效

力

"

前

項

規

定

，
於
布
條
例
施
行
前
已
另

 

有

法

令

限

制

其

權

利

之

行

使

或

移

轉

者

，
 

小

適

用

之

6

國

家

統I

前

，
下
列

—

不
予
處
理

一
、
民
國
三
十
八
年
以
前
在
大
陸
發
行
尚

 

亲
凊
償
之
舛
幣
债
券
及
民
國
三
十
八
年

黃

淦

短

期

公

債

。

一
T
■
家
行
局
及
收
受
存
款
之
金
融
機
構

 

在

大

陸

撤

退

前

所

有

各

項

債

務

。 

主

席

：
第

六

十

三

條

照

審

查

條

文

通

過

。

宣
讀
第
六
十
四
條
。

第
六
十
四
條
去
妻
因

I

方

在

臺

灣

地

區

，

一
方
在
大
陸
地
區
，
不

能

同

居

，
而
一
方

 

於
屄
國
七
十
四
年
六
月
四
曰
以
前
重
婚
者

 

，
利

害

關

係

人

不

得

聲

請

撒

銷

；
其
於
七

 

十
四
年
六
月
五
口
以
後
七
彳
六
蛘
十
一
月

 

一
日
以
前
重
婚
者
，
該

後

婚

視

為

有

效

。

前

項

情

形

，
如
夫
妻
雙
方
均
重
婚
者

 

，
於

後

婚

者

歲

婚

之

曰

起

，
原
婚
姻
關
係

 

消

滅

。

主

席

：
第
六
十
四
條
照
，審

杳

條

文

通

過

。 

宣

讀

第

六

十

五

條

"

第

六

十

五

條

暨

溉

地

區

人

民

收

養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為

養

子

女

，
除
依
民
法
第
一
千
零

 

七

十

九

條

第

五

項

規

定

外

，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I

蒂

，
法

院

亦

應

不

予

認

可-

 

j

、
已

有

子

交

或

盤

子

女

者

6
 

三

、
同

時

收

養

二

人

以

上

為

赘

子

女

者

。 

三
 '
未
經
行
政
院
設
立
.或
指
定
之
機
構
或

 

委
託
之
民
間
圈
雔
驗
證
收
費
之
辦
裏

主

席

：
第
六
十
H
條
照
審
查
條
文
通
過
•

宣
讀
第
六
十
六
條
。

第
六
十
六
條
大
陸
地
區
人
屄
繼
承
躉
灣
地

 

區
人
民
之
遐
產
，
應
於
■
承
開
始
起
三
年

 

內
以
■
面
商
被
繼
承
人
住
所
地
之
法
贤
為

 

繼
承
之
表
示
；
逾
期
視
為
拋
棄
與
細
承
權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繼
承
本
條
例
施
行
前

 

已
山
主
哲
機
關
遨
理
，
且
在
躉
灣
地
區
無

 

繼
萌
人
之
現
役
軍
人
或
退
除
役
宫
兵
遺
產

 

者

：
前
項
繼
承
表
示
之
期
間
為
四
年
。

纖
承
往
本
條
例
施
行
前
開
始
者-

前

 

二
項
期
間
自
本
條
例
施
行
之
日
起
算
t 

主

席

■.第
六
—
六
條
照
審
查
條
文
通
過
"

宣
讀
第
六
十
七
條
6

第
六
十
七
條
被
繼
承
人
在

S
灣
地
區
之
遛

 

產

，
由
大
陸
地
區
入
民
依
法
繼
承
者
，
其

 

所

得

財

產

總

額-

每
人
不
得
逾
新
臺
幣
二

 

酉

萬

元

。
超

過

部

分

，
歸
屬
躉
灣
地
區
同

 

為

繼

承

之

人

；
臺
踏
地
區
無
同
為
繼
承
之

 

人
者

 >
 歸
膩
畺
鳛
地
區
後
順
序
之
繼
承
人

 

:
臺

灣

地

區

無

繼

承

人

者

-
歸

靥

國

庫

。

前

項

遛

產

-
在
本
條
例
施
行
前
已
依

 

法
歸
屬
國
庳
者
，
不
迴
用
本
條
例
之
规
定

 

。
其
依
法
令
以
馨
歌
專
戶

锻
為
存
儲
者

一
二
 

〇

 
一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九
.

M
l

卷
第
四
十

一

期
院
會
紀
錄



李
桐
豪
郭
俊
銘
候
水
盛
 

朱
鳳
芝
鍾
紹
和
蔡
啟
芳
 

張
花
冠
林
益
世
趙
良
燕
 

蕭
美
琴
廖
國
楝
李
嘉
進
 

林
忠
正
楊
瓊
瓔
周
錄
瑋
 

沈
富
雄
陳
學
聖
趙
永
清
 

張
蔡
美
王
鍾
渝
鄭
志
龍
 

王
雪
 

劉
銓
忠
江
綺
雙
 

林
德
福
陳
忠
信
黃
德
福
 

謝
章
捷
陳
鼯
山
葉
宜
津
 

賴
滑
德
郭
添
財
林
進
興
 

李
鎮
楠
盧
博
基
邱
鏡
淳
 

鄭
金
玲
林
育
生
簡
肇
楝
 

楊
仁
福
李
鴻
鈞
羅
文
嘉
 

李
永
萍
曾
永
權
柯
建
銘
 

曾
蔡
美
佐
龐
建
國
張
旭
成
 

李
雅
景
林
濁
水
章
仁
香
 

割
政
鴻
劉
文
雄
蔡
煌
鄉
 

洪
秀
柱
顧
崇
廉
邱
太
三
 

陳
景
峻
曾
華

徳

高
明
見
 

邱
永
仁
唐
碧
娥
蔡
正
元
 

陳
劍
松
陳
勝
宏
彭
添
富
 

李
明
憲
林
春
德
陳
金
德
 

邱
創
進
杜
文
卿
許
舒
博
 

李
麼
犟
段
宜
康
劉
松
藩

三

、
棄
權
者
：
二
人

劉
憶
如
周
雅
淑

主

席

：
親
民
黨
黨
圃
所
提
修
止
動
議
經
決
定
留

 

待
處
理
五
條
條
文
，
作
如
T
處

理

-

「
第
五

 

條
照
審
杳
條
文
通
過
：
第

九

條

'
第
十
六
條

 

、
第
三
十
五
條
及
第
三
十
七
條
均
昭
S

商
條

 

文

通

過

D J

本
案
已
全
部
經
過r

.

讀

-
現
在
繼
續
進
行

 

三

讀

。
請
各
位
不
要
離
開
，
因
岛
恭
案
三
讀

之
後
還
有
其
他
復
議
案
須
進
行
表
決
。
直
讀

°

台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三
讀
)

—

與

經

過

二

讀

內

容

同

-
略

—

主

席

：
三

讀

條

文

已

宣

讀

完

畢

，
請

問

院

會

，
 

對
本
案
有
無
文
字
修
正
？

(
無

)
無
文
字
修

 

正

意

見

。

本

案

決

議

：r
臺
灣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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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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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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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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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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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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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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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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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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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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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箝
查
會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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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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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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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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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九
十
二
卷
第
四
十
一
期
院
會
紀
錄

條

例

第

十

六

條

、
第

十

七

條

規

定

，
關
於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來
臺
從
事
長
短
期
商
務
或
工
作

 

居

留

、
依
親
居
留
二
疋
居
之
居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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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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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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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
依
兩
岸
關
係
之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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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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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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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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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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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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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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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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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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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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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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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的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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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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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
於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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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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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
政
芏
管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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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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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證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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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障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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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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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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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身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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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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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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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
實

 

施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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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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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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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陸
地
匾
人
民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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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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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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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
對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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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
申
請
進
入
台
®
地

 

區

團

聚

、
居

留

或

定

居

，
相
關
單
位
應
儘
速

 

訂

定

審

核

及

管

理

辦

法

並

嚴

格

控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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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大

陸

地

區
壘
商
及
臺
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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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課

 

稅

問

題

，
陸
委
會
及
相
關
單
位
應
積
極
進
行

 

研

商

，
提

出

修

正

條

文

。

主

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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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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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
對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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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項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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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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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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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

無

異

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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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

本

案

完

成

三

M
後

，
有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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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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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 

現

在

請

馮

委

員

定

國

發

言

二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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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C、 ĵ=j 
■~：

r-̂CAi心 ĥ'\n
<rM r-〇 i■〜

O g 〇-. cv
s

丨制
扯r̂

「■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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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q_ [■二 聋lT\_

Or-j £L̂i
c>

o
VD g rN

vS
r̂ p"t 异

s'-'

C、

%
■•■n.s_.

rJc。r̂i
〇
QO
C'S'f勹

Lrl
■p—■
r-i

r̂iOC
r-H

(、\jDo l/l 另l-'
Cn. sîn

oo oA3\
cr̂L̂Ir、

LT\ccr--
rsr

寸〇\ a、
〇■]•<r-i

裒(广.
<r<

l-̂lr<i ■cx̂r<iiy*
Or̂

S rf'i\〇) cn
r-̂ ■̂O V： 寸r-o

vC

上外〇>CO

心CJO ij-i
5

OGO
广、:.

vn
s

oV,o
■r'f

&  l厂.，s £r̂Jr
〇6

«r>l「Or<-i
r--
cr 耳 V VJTJ-

vc"

制：
j;.l-
oc

\D LT> sr̂i
c.、.

CS
"■̂L o

S-
m S i广

制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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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則
收镔關系的成立 
敉養的效力 

收孩關系的解除 
法律貢迕 

附 則

第 一 章 嫩 則

第一條爲保護合法的收養關系_維護收裰關系當寧:人的權利、制定本法。

第二條⑴收餐臞當有利於被收黎的未成年人的撫雔、成 畏 ，保陣被收養人和收餐人的合法椹益，进循平等自_
原則•並不得遨背社會公徳-

第三條（1) 收養不得違背計劃生育的法律、法規。

第二箄收费關系的成立

第四條⑴下列不滿+四周蕺的未成年人可以被收裰： —

〔一 ）喪失父母的孤兒；

〔二）査找芩到生父母的棄婴和兒童；
〔三 ）生父母有特殊困難無力撫養的子女。

第五條⑵ 下列公民、組織可以作送養人：

(― ) m兒的監護人；
(二） 社會福利概構：

(三） 有特殊困難無力撫養子女的生父母。 。

第六條收養人腮當同時異備下列條件：

〔_ ) 無子女：
(二） 有撫養教育被收養人的能力：
(三） 未患有在您學上認爲不盥當彳交養子女的疾病：

(四） 年滿三十周歲”

第七條收養三代以內同蜚旁茶血親的子女•可以不受本法第四條第三项、第五條第三項、第九條和被收養人不滿十 
四周歲的鸱制。

華僑收養三代以內同銪旁系血親的子女，還可以不受收赞人無子女的限制。

第八侥（1) 收養人隻能收赞一名子女。
餐孤兒、殘疾兒意或者社會福利機構撫蒂的奄找不到生父母的棄嬰和兒迤•可以不受收養人無子女和收赞一名的陧

制 。

第九條無配偶的男性收養女性的，收養人與被收獱人的年齢懕當相差四十周歲以上。

第丁條（I} 生父母送餐子女■須雙方共同送费。生父母一方不明或者赉找不到的可以單方送養*

有配偶者收養子女 i 須夫要共同收镇-

翼十一條（j ) 收截人攻截舆送養人送養，須雙方自廠。牧镇年滿十闻歲以上来成年人的> M當钷得被收锿人的同
意 6

第十二條宋成年人的父母均不具備完金民累行:S 能力的，該未成年人的監酏人不得將其送薺，但父母對該未成年人

h t t p : / / 1 7 2 . 2 0 . 1 8 . 1 7 / f e t c h , p h p ? u r l s = d e t a i ] ? r e c o r d = 7 & C h a m i d I D = l  & r a n d n o = l  8 3 0 7 & r e s u l i i d = . , . 2 0 0 9 /^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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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布□期]19m  29 
[赏施t]期】1的2,04. 01

單位】中華人民装釦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文 呢】中華人民共和园主席令第十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修E )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收獨法〉的決定> 已由中 
華人民共和國第九屆全國人屁代敦大會常務费員會第五次會■於1 9  9 8 年 1 1 月4 

BM過 f 自1 9 9 9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特效性】荀效 
[分婼號 ;I 11M 02199801 

I：内容分類】媢姻家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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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黻逾危害可能的除外•

第十三條胺镀人逸截未成年孤兒的，须征得有撫養義務的人同意•有撫整雜務的人不同意送養、鼪護人不願意縑概
履行監諉■铒的 '應當依照{中華人民與和國屁法通則》.的規定變更監諝人，

第十四條繼父或者繼母經繼子女的生父母同意，可以收養繼■女，並<以不受本:法第四條第三瑣，第五條第三項' 
第六條和被收養人不滿十四周歲以及收養名的限制。

第十五條（3) 收霞應當向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登記^■收锾關系自登記之日起成立。
收锾赉找不到生父母的棄嬰和兒童的'辧理登記的民政部門應當在登記前予以公告。
收養關系當事人願意訂立收養協議的，可以訂立收猜協讖。
收養關系當事人备方或者一方要求辧理收養公証的 > 應當?姑理收缀公証。

第十六條收養■系成立後，公安部門應當依照國家有關規定爲被收薇人■理戶口登記。

第十七條 M 兒或者生父母無力撫養的子女，可以由生父母的親屣、朋友撫養"
撫餐人與被撫養人的關系不適用收養關系=

第十八條配偶一方死亡，免一方送餐釆成年子女的，死亡一方的父母舊偎先；撫替的權利。

第十九條⑴ 送蹵人不得以送養子女爲理由違反計剿生育的規定再竺育子女。

第二一條嚴禁買贾兒童或.者借收螌宅籤質燹兒堂。

第二十一條外國人依照本法 W 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子女<
外國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收#子女t驅當經其所在國主管機關依照該國法律密齑同意 > 收養人應當提供由其所在國有權 

機構出具的有關收篑人的年齡、婚姬丨，職業‘財產 '健康、有無受過刑蠆處罰等狀況的証明材料，該証明材料應當鰹其所在 
國外交機賙或奢外交機關授權的機構認証*並經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該國使領館認証"該收養入應當與送養人訂立靈面協識f 
親自向省級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登記• '

收養關系當事人各方或者一方要承辦理收養公証的1應當到國務览司法行政部門認定的具有辦理渉外公証黄格的公証機 
構辦理收養公証，

第二十二條（1) 收猹人、送螯人要求保守畋養凝^密的，其他人應當尊■其意願=不得洩菔。

第三萆败養的效力

第二十三條（1> 自收撰關系成立之日起•舂父_fSJt與養子女間的權利義務關系 > 適用法律關於父母子女關系的規定:
镇子女與養父母的泜親1 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適用法律關於子女與父母的近親圖E 系的規定。

孩子女與生父母及其他近親颳間的榄利義務關系|因收接關系的成立而消除。

第二十四條餐子女可以隨養父或者#母的姓‘經當事人協商…致 ，也可以保留原姓。

第二十五條違反《中華人風典和國民法逋則》第五十五條和本法規定的收養行爲無法律效力*
收養行爲被人段法院確認無效的‘從行爲開始時起就沒肯法律效力》

第四章收餐關系的解除

第二十六條收蜃人在被收養人成年以前 > 不得爾?除收養關系 > 但收養人、送養人雙方協議解除的:餘外，替子女年滿 
十周歲以上的|應當征得本人同意。

收蹵人不職行撫養義務•有虐待，遺齋等侵害未成年養子女合法嵇益行爲的1送翦人有櫂要求啷除養父母與截子-女間的 
收養關系。送養人、收帮人不能達成■除收養關系協議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訢。

第二十七條養父母與成年養子女關系惡化，無法-共同生活的•可以協議解除收盤關系。不達成協議的，可以向人 
民法院起訴。

第二十八條⑵當事人協議解除敗薺關系的*應當到民政部門辦现解除收蔼腳系的登記“

第二十九條⑴收猿關系解除後=種子女與養父母及其他£親賙間的襬利葳務關系即行消除，與生父母及其他近親 
屣間的權利義務關系自行恢復，钽成年養子女與生父母及其他近親瑟間的權利義務關系是否恢復’可以協商確定。

第三十條（1) 收養關系解除後，經#父母撫養的成年截子女1對缺乏勞動能力又缺芝生活柬源的養父母，應當給付 
生活費■'因键子女成年後虐待 '遺棄薺父母而解除收養關系的，養父母可以要來養子女補償收雹期間支出的生活费和教宵 
費 。

生父®要求解除收餐關系的i # 兌母可以要承生父母逾當楠償收養期間支出的生活m e 教育費，但因蘅父m 遇待•遺棄 
餐子女而解除收镇關系的除外。

第五章法律貴任

http://172,20.18.17/fetch.php?ud£=detaii?record=7&ChannellD=l&randno=18307&resultid=..< 200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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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條借攻铖名義拐寶兒1；的 >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遐棄®兒的1由公安部處以罰款：惝成犯滹的 > 依法追究刑事货任。
出喪m 生子女的1占公安部門沒收非法所得，並趨以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开m 資呼。

第 六 章 附 則

笫三十二條（1) 民族自治地万的人民代衷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可以根撺本祛的原則|結合當地情況|制定變通的或 

满補充的规定‘' 白治區的规定，報命國入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s 治州 '自治縣的規姖1報齒或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 
大會常糨委员會批准後生效'並報金國入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犯二十三條國務皖可以根镙本法制定寊施辦法。

第二十四條 A 法自].9 3 2 年4 月i 日起施行_法。

全㈣人大常委會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的快定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四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通過）

第九屆盃國人K 代农大#常務恋fit第五次呰識说定氍C中芈人说共和國收願法》作妇X 修改：

… 、第二條修改13 : "收镔應常有利於被收链的未成年人的撫成愿1保隙被收猶人和收顆人的合法權益，遒循平等 
向願的原則*並不得違背社會公徳。”

二 ■ m 六條增加一項■作爲m 三m : " (三）未m 有往醫學±認爲不m 當收養子女的疾病：_'
第三項改禺氍四項，修改爲：“〔四）年滿三十周歳

三 、筅七條第一欽修改爲：__收费三代以內同韨穷系血髁的子女，可以不受疋法第四條第三羽 '第五條第三項、第九條 
3 被收锫人不滿一四周歲的陨泡卜''

四 *箱八條第二款修改爲收獠孤兒•殘.疾兒觉或衆社會福利機構撫毪的齑找不到生父毋的槩嬰和兒逋，可以不受收
養人無了■女箱收觸…名的險制/

五 、 第十四條修改爲：”豳父或卷繼母經繼_了_女的生父母同意 > 可以收餐繼子女，並可以不受本法第四臌男三項、第五 
條第三項、第六條和被收螯人$ 滿十四周歲以及收養一名的艰制/

六 、 第十五條第一款修改爲： 收靈！喆向縣級以上人m 政府民政部門登記。收薺關系自登記之日起成立/
增w —款 > 作爲第二款：1艰m 査技不到生父母的棄嬰和兒童的'辦理登記的民政部門漉當茌登記前予以公盅。”
第一款改m 兩款，作爲第三款 '第四款，修改爲： 费關系常m 人願:m m 收養協識的_可以耵立收键協m  

1收费關系當事人各方或莕一方要求辦理收撰公証的，應常辦珊收獲公証。

七 、 增加一條•作爲第十八赞： "玫薺關系成立後。公安部門陋當依照國漀有跋規定爲被歧截人辦理p 口登記

八 、 第二十條改爲第—十一饶，第—款改爲m 款 ，作爲第二款、第三款1售改爲：‘_外國:人茌中華人民共和區攸截子 
女•應常M 其所在國主避機關依照該凾法俾審迸同迓。收遛人應當提供甶其所赶國荷■機稱出玛的苻關收養人的年齡、婚 
妪丨、m 柴、財齑 __ m m 、有無受過刑事虛罰等狀況的証明材料I該証明树料m 當經其所在國外交機關或者外交機猓授權的檝 
楛認m •並經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該m 使領記認証，該收養人m 當與送截人訂立嗇m m 議 •m 冃向省級人m 政府m 政部門赶

J “收镔關系當事人各方或蒂一方垠求辦理收養公証的•應當到到務院司法行玫部門認定的具耜辦理涉外公証资格的公証
機榄■理收避公■証/

九 、 m 二十七條改爲第二十八條I堪改m : “當學人協議m 除收m m 系的 .m 當到m 政部門辦理解除收费關系的登
記 ° ”

十'第三十條改爲第三十一條t第一款修改爲： "借收赞名義拐齋兒衆的•依法追究刑事货仨。”
第二款修改爲：‘_遺菇婴兒的■>由公安部門處以剖款：構成祀罪的1依法追究汜枭責任/ h

第三款修改爲：4‘出遛親±子女的1 ra公安部門沒收非法所得=並處以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瓚寅任。”

十一、本決定自1 9 9 9 年4 片1 日起施行。本決定施行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收截法》成互或菩觯除收接關系 
的 > 不再辦理登記。

《中華人民共和國收#法）根據本決定作相緦的修正1重析公布*
^  _ 家信息中心[國家洗規數據庫】提供，m 供參考

littp;//l 72.20.18.17/ietch.php?ur：s=detaii?record^7&-Chfuine]ID=l &rancin〇- l  S 307&reynltid=,,, 2009/̂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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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05.25 
【贲施3版1] 1的9. 05.25
【先效:抓U
[颁布単位]中華人民找和阈民政部 

【文 蛻]中華人民兆和國民政部令第1 6 號

華僩以及居住在香港'澳門、台糊地區的中_公民辦理收養登記的管轄以及所需要出
興的証件和証明材料的規定

現發布《華備以及居住袪香港、澳門、台濟地區的中國公民辦理收销登記的管轄以及 
所盟要出具的斑佟和証明材料的規定》 j自發布之F」起施行8

第一條根撺{中_公民收费子女登記辦法》 >制淀本规定*

第二條華僑以及居住往香港、澳門、台輝地區的中圇公民在內地收養子女的 > 應當到被收稹人常彳主戶口所在地的直 
轄市、設區的自抬州人民政府民政部門或者地诞（盟）行政公署民政部門申_31^栽登記^

第三條居住在已興中國建立外交關系躅家的華澗申請辦理成立收養關系的登記時 >應當提交攸莕申請書和下列証 
件 、証明材■料： 」

(一） 護照：
(二） 收養人居住國有權機構出具的收餐人的年齡、婚姐1荷無子女、皦業、財產•健康•有無受過刑專處罰等狀況的 

証明材料 > 該証明材料應當經其居住國外交攒腳或蒂外交機關授權的機構認証，竝經中國粧該國使領館認証。

銪四係居住在未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國家的華璐申請辦理成It收養關系的登記時，懕當提交牧養申請墨和下列証 
_ 件 、証明材料：

(一） 護照：

(二）  人居住國有權機構出禺的收養人的年齢、姬延、有無子女、皦業 '財產 '健康 *有無受過刑事處罰等狀況的 
証明粑料，該証明轲料應當經其居住國外交機蹦或者外交概關授榴的機構認証，並經已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國家駐該國鹿 
颌館認說。

第五條香港居民屮的中K 公探印請辧理成立收费關系的登記時•嗯當提交收髀申請書和下列証件、証明材料：

(一） 香港居拔身份証、香港辟畏來往內地通行証或舒带港同胞叵鄕証；
(二） 經國家主管機關要託的香港赛託公証人証明的收養人的年齡、婚姻■窗無子女、職業、財產，健康、有無受過刑 

事處罰等狀況的証明斩料。

第六條澳門居民中的中國公民申請辦理成立收養關系的登記時■應當提交收養申誚_和下列証件、証明材料：
〔一）澳門居民身份証、澳門居民來钝內地通行証或者澳門同胞叵鄉証； t
〔二）澳門地區有榧機構出具的收養人的年齡、婚姻，冇無子女，職業，財產、健康、打無受過刑事處罰$ 狀況的証明

财料u

雍七條台爾居民申請辦理成立收養關系的登記時，應當提交收裰申if審和下列証件■証明材料：
(―)在台灘地區居住的荷效証明：
(二） 中M 人民共和!國主管機關簽發或簽注的在荷效期內的旅行証件：

(三） 經台湾地區公証機槨公証的收键人的年齡'婚姻、有無z 女 、職槳、財產■健康■有無受過刑事魃罰等狀況的証
/明 材 料 。

第八條本規定自發布之日起施行。
國家信息中心[國家法規微據庫3 提供•僅供參考

【時效作】有效 
【分带丨妒】21312U 99902 

f内容分類】收截登記

http://l 72,20.18.17/f;tc]Lphp?yrIs-detai]?recorcl-6&C]iannelID-l&randno~25880&reyu}lid™.^ 2009/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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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法（民國9 5年 0 :月 7 7日修正）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並具備下列各款要忤者 

=得申請歸化：

一 、 於中齧民國領域內^毎年合計有一百八十三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 

纜五年以上。

二 、 年滿二十歲並依中華民國法律及其本國法均有行爲能力 i 

三■'品行端正^■無犯罪紀錄。

冏 、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 > 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

五 、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銳權利義務基本常識。

前項第五款所定我國 I基本語言能力及_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其認定、沏I 

試 、免試'■收费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標準，由內政部定之。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现於中華民 I I 領域內有住所，具備前條第一項第二款 

至第五款要件，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一百八十三日以上合法居 

留之雞實繼續三年以上，並葙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亦 得 申 請 _化 7 

― 、爲中華民國國民;之配偶9

二 、 父或母現爲或曾爲中華民國國民。

三 、 爲中華民國國民之養子女。

四 、 出生於中華屁國領域內。

未成年之外國人或無國籍人 > 其 父 、母:或養父母現爲中華民圓國民菩，在 

中華民國領域內合法眉■留雖未滿三年且未具備前條第一項第二款、第四款 

及第五款要件，亦得申請歸化&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具備第三條第一項第.二 

款至第五款要件 > 並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亦得申請|歸化：

― 、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其父或母亦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

二 、曾在中華民國頜域內合法居留繼續十年以上t

歸化人之苯婚苯成年子女，得申請隨同歸化。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依第三條至第七條申請歸化者，應向內政部爲之，並自 

許可之日起取得申華民_ 國 籍 。

]n[：m：//iaw.moj,£〇v,t,sv/Scr：]]ls/PQuer.v^A.asp7Pcocb^J3003(K)01&FLNO=3 %2C4%2C5%2C7... 2009A1/2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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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出國及移民法(民國98年 0 1月 2 3 日修正）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在臺灣地區停留者，其丨亭留期 

間爲三個月；也、要時得延期一次，並自入國之翌日起，併計六個月爲限。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並提出證明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酌予再延長其停留期 

間及次數：

一 、 懷胎七個月以上或生產、流產後二個月未滿。

二 、 罹患疾病住院或懷胎，出國有生命危險之虞。

三 、 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 

等內之姻親在臺灣地區患重病或受重傷而住院或死亡。

四 、 遭遇天災或其他不可避免之事變。_

五 、 人身自由依法受拘束

依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之延長停留期間，每次不得逾二個月；第三款 

規定之延長停留期間•自事由發生之日起不得逾二個月；第四款規定之延 

長停留期間，不得逾一個月；第五款規定之延長停留期間，依事實需要核 

給 。

前二項停留期間屆滿，除依規定許可居留或定居者外，應即出國办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在臺灣 

地區居留：

— 、有直系血親、配偶'兄弟姊妹或配偶之父母現在柱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其親屬關係因收養發生者，被收養者年齢應在十二歲以下，且與收 

養者在臺灣地區共同居住，並以二人爲限。 ~

二 '現任僑選立法委員》

三 ' B射k取得我國國籍。

四 、 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在國外出生之子女，年齢在二十歲以上。

五 、 持我國護照入國，在臺灣地區合法連續停留七年以上，且每年居住一 

百八十三日以上。

六 '在臺灣地區有一定金額以上之投資 >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或 

備 査 。

七 、 曾在臺灣地區居留之第十二款僑生畢業後，返回僑居地服務滿二年。

八 、 對 國 家 、社會有特殊貢獻，或爲臺灣地區所需之高級專業人才。

九 、 具有特殊技術或專長，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延聘回國"

十 、前款以外，經政府機關或公私立大專校院任用或聘僱。

十 一 、經中央勞工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在臺灣地區從事就業 

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或第十一款工作。

8

名
稱
第
 

條

9

第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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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經中央g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垣画就學之僑生。

十 三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回國接受職棠技術訓練之學員生。

十 四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回國從事研究實習之碩士、博士硏究

十 五 、經中央勞工主管機關許可在壘灣地區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 

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工作。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至第十一款規定，申請人之配偶及未成年子 

女得隨同申請：宋隨同本人申請者，得於本人入國居留許可後定居許可前 

申i s 之 。本人居留許可依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撇銷或廢止時 > 其配偶及 

未成年子女之居留許可倂同撒銷或廢止之==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居留經許可者，入出_ 及移民署應發給臺灣地區居留證 

，其有效期間自入國之翌日起算，最長不得逾三年。

蘯湾地區無戶籍國民居留期限屆滿前，原申請居留原因仍繼續存在者，得 

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延期。

依前項規定申請延期經許可者，其蠆灣地區居留證之有效期間，應自原居

留屆滿之翌日起延期，最長不得逾三年。

臺灣地區無戶籍_民於居留期間內，居留原因消失者，入出國及移民署應 

廢止其居留許可。但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申請居留之直系血親、配 偶 、兄 

弟姊妹或配偶之父母死亡者，不在此限，並得申請延期，其申請延期 > 以 

一次爲限 1最長不得逾三年u

躉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於居留期間，變更居留地址或服務處所時，應向入出 

國及移民署申請辦理變更登記。

主管機關得衡酌國家利益，依不同國家或地區 j疑訂臺灣地區無戶籍園民每 

年申請在臺灣地區居留之配額，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但有汞成在子 

女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或結婚滿四年•其配偶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

不受配額限制。

臺灣地區無戶籍琴民經許可入國，逾期停留未逾十日，其居留申諝案依前 

_項規定定有配額限制者1依規定核配時間每次延後一年許可。怛有前條第 

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第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在a 灣

10 地區定居：

條 一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一款之申請人及其隨同申請之配偶及未成年

子 女 ，經依前條規定許可居留者，在臺灣地區連續居留或居留滿______- 定 -

期 間 ，仍具備原居留條件°但依前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八款規定許可 

居 留 者 1不受連續居留或居留滿一定期間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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貤區設有戶籍國民在_ 外出生之子女，未 満 二 I •歳。

依前項第…款規定申請定居，其親屬關係因結婚發生者，應存纜二年以上 

。但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已生產子女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第一款所定連續居留或居留滿一定期間，規定如下：

— 、儕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九款規定申請者f爲連續居住-_____-年，舰 留  

滿二年且每年居住二百七一日以上，或居留滿i 年且每年居住一百八 

十三日以上。

二 '依前條第一項第十款或第十一款規定申請者，爲連續居住三年，或居 

留滿五年且每年居住二百七___h日以上，或居留滿七年且每年居住一西 

八十三日以丄。

臺灣地區無戶籍_民於前項居留期問出國1係經政府機關派遣或核准，附 

有3認明文件者，不視爲居住期間中斷，亦不予計入在臺灣坶匾居住期問j & 

靈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於居留期間依親對象死亡或與依親對象離婚 > 其有未 

成年子女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且得行使或負擔該子女之權利義務1並已連 

續居留或居留滿一定期間者，仍得向入岀國及移民署申請定居，不受第一 

項第一款所定仍具備原居留條件之限制。

申請定居 '除第一項第一款但書規定情形外1應於連續居留或居留滿一定 

期間後二年內申_之。申請人之配偶及未戚年子女，得隨同申請1或於其 

定居許可後申諒之。

臺溝地區無戶籍國民經許可定居者，應於二十日內向預定申報戶籍地之戶 

政麝務所辦理戶籬登記，逾期未辦理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廢止其定居許

S 灣地區無戶籍國民由請入國、居留或定居之申請程序■■應備文件、核發 

證件種類、效期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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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裁判書…民事類

【裁判字號 ]见台上 

[裁判日期〕 卿 

[裁判案由】 硫認收養無效 

【裁判全文】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九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三O 號

上 訴 人 甲 〇 

訴訟代理人劉緒倫律朗 i 

被 上 訴 人 乙 〇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收養無〖效 事 件 ，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九十 

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台灣高等法院第二審更審判決（九十四年度家 

上更.(一)字第八號） ，提 起上訴 1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及第一審判決均廢棄。

被上訴人之訴® 回 。

歴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理 由

查上訴人甲O 係民國 年 月  日出生，爲成年之人，
已無併列其法定代理人之必要 > 台先說明 u 

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伊父 （ 年 月 . _ _日死亡）生

前在台灣地區已有二名子女（即伊與 竟於八十六年六
月十二日再收養大陸地區人屉即上訴人甲〇 （原名 ）爲養子

1並於同年九月三十日經台灣彳£ 橋地方法院裁定准予認可收養， 

但該裁定違反台湾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7 稱兩岸關係 

條例）第六十五條第一款之禁止規定，顯然無效等情=爰汞爲確 

認 ：與上訴人問收養無/效之判決。

上訴人則以 於八十三年間與伊‘母丙〇〇結婚，其收養配

偶 之 子 ，與一般收養大陸地區人芪有間，況两〇 0業已取得中華 

民阈國民身分證，爲台灣地區人民，已無雨岸關係條例之適用等 

語 ，資爲抗辯。

原審維持第一審所爲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無 非 以 ： 

被上訴人主張其父. . ：生前在台業已有二名子女，又於八十六 

年間再收養上訴人爲養子之事實，已攄其提出戶籍謄本及台灣板 

橋地方法院裁定爲證 > 並爲上訴人所不爭，自堪信爲真實。上訴 

人雖以上開情詞置辯，惟按台灣地區人民收養大陸地區人民爲養 

子 女 ，如其已商子女或養子女者，法院應不予認可，雨岸關係條 

例第六十五條第一款范有明文，該條例立法目的乃在國家統一前 

，爲確保台灣地區安全與福祉 3規範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之 

往 來 ，並處理衍生之法律事件而設（該條例第一條參照） ，屬強 

制規範台灣與大陸地區人民往來法律關係之準據，非當事人得以 

自由意思排除其適用1性質上屬於強制規定，且爲民法第一千零 

七十九條及第一千零七十九條之一之特別規定，法院於雨岸關係 

條例公布施行後，認可收養大陸人民時，非僅審核有無違屁民祛 

第一千零七十九條第五項規定之三種情形，尙應及於收養行爲有 
無違反兩岸關係條例之強制規定。 .收養上訴人之行爲既違

反該條例第六-I-五條第一款’依民法第七十 -條規定=應爲自始 

'當 然 、確定無效°從 而 ，被上訴人攄以訴請確認 與上訴

人間收養無效，即屬正當，應予准許等詞，爲其判斷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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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書查詢

按收養無效之訴，由第三人起訴者，應以養父母及養子女爲共同 

被 告 ，若養父母巳死亡者，僅以養子女爲被告，其當事人適格卸 

有 欠 缺 1此觀民事訴訟法第五B 八十八條準用第五百六、卜九條第 

二項規定及本院五十一年台上字第一三四一號判例7意旨自明。查 

已於九十一年七月十四日死亡，既爲原審確定之事實，則 

被上訴人僅以上訴人爲被告，提起本件收養無效之訴，依上說明 

，即不得爲之。原審見未及此，遽以上述理由而爲上訴人敗訴之 

判 決 1 自屬可議。上訴論旨，指摘原釗決不當，求予廢棄，不能 

認爲無理由，爱由本院本於原審所確定之事實，將原判決及第一 

審判決均廢棄，自爲判決，改駁回被上訴人之訴，以賣適法 u 

攄上論結，本件上訴爲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七條第 

一 項 、第四百七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七十八條1判決如主文

曰九

五

男
全
林
夫
恭
官
一
 

月建南澍傑

淸

記日
 

庭
朱

顔

許
鄭
蘇
書

第

货

官官官官 

事法街法法密 

年民長
院判

六法審
-I-

- Mn

 収

國民華

異
六

無
十
 

一\
 

X

原與
國

明證本
民

正件本
華

中

中

lmp://jinjadicLHl,^ovJw/FJ[JD/IMiilFIUD〇3_0.a3p}v?.irecno=96%2c%e5%Sf%bO%c^%b8%... 2009/ /̂21



裁判#查詢 第 ：M ，共 2 頁

矗 灣 高 等 法 院 裁 判 書 - 民事類

[裁判字號】 H 家抗，133 

[裁 判 曰 期 ] 9 3 0 6 2 3  

【裁判案由】 收鑛認可 

【裁判全文】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九十三年度家抗字第一三三號

抗 告 人 乙 〇 〇  

相 對 人 甲 〇 〇  

丙〇〇

右當事人間收養認可寧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八月二十-•曰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八十七年度養聲字第二三八號裁定提起抗告1本院裁定妇左：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六月十六曰收養丙〇〇爲養女不予認可。

聲請及抗告費用由相對人連帶負擔。

理 由

— 1原裁定意旨略以：「查收養人 （即抗告事件之相對人，民 國 （下同） 申

月 .曰出生）與被收養人两〇 〇 （即抗告事件之相對人， 年 月 曰
出生）於 年■月 日定立書面收養契約，收養被收養人爲養女。並提出

大陸收養契約公證書、海基會證明書、委託書、收養人
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間，已合法成立收養關係，亦無民法第一千零七十九條第五項
戶斤列各款及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六十五條第一項 第 一 、二款情形  

之 一 ，有 上 開 證 據 及 收 養 人 、被 收 養 入 之 代 理人到場陳明可據 3依 法 應 予 認 可 n

二 、 抗 旨 略 以 ：「査相對人甲〇〇在 臺 灣 有 五 名 子 女 *且 實 際 上 亦 與 次 子 同 住 ，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六十五條第…款規定，即不得再行收養大 

陸地區人民爲養子女，法院亦不應予認可 H 隹相對人丙0〇 前恐以不實資料使法 

院誤認甲〇 0 並無前開條例第六十五條第一款情形，逕宣告認可相對人等間之收  

養 ，迄至日前 經 警 政 署 入 出 境 管 理 局 函 知 抗 告 人 ，並 附 上 開 收 養 之 認 可 裁 定 書 ，

抗告人始發現本件收養 情 事 。」等 語 。

三 、 按非訟事件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主張因裁定致■利受有俊害提起抗告者，如 

未 受 該 裁 定 之 送 達 ，其 抗 告 期 間 ，應 自 其 知 悉 該 裁 定 時 起 算 。所 謂 知 悉 該 裁 定 >

係指知悉該裁定之內容而言（最高法院六十三年台沆字第三二八號判例及七十九 

年度台抗字第三六八號、八十五年度台抗字第三六八號、九十二年度台抗字第一 

一 九號裁判參照）。又按書狀一經提出於法院，即生該事件繫屬於法院之效力， 

查抗告人係於牧受內政部警政署人出境管浬局九十年八月二F1 (九 十 ）境平子字 

第九二九八四號（下稱入出境管理局函）函知相對人間坆養契約有應不予認可情 

事並附原裁定，抗告人始知相對人間收養之情，抗告入嗣知悉該裁定後之十日內 

，於九十年八月十日具狀提起確認收養無效之訴，表示系爭收養契約依法應不予 

認 可 ，且抗告人權利因而受有損害，復於九十三年四月七日原法院言詞辯論期EI 

以言詞 表 示抗告人之真意實係依非訟事件法第二十四條之一規定，以因原裁定而 

權利受侵害人身分對原法院認可收養之裁定提起抗告，有前開警政署入出境管理 

局函文及原法院言詞辯論筆錄影本在卷可稽。抗告人之真意既係就原裁定提起抗  

告 ，自應認抗告人九十年八月十日書狀到達原法院之時間爲提起抗告之時間、而 

本件抗告人於九十年八月二日收受入出境管理局函文，方知悉原裁定而起算抗告 

期 間 ，抗告人於九十年八月十日提起本件抗告，自未逾一日之抗告期 間 ，合先敘  
明 c

匹:、次按S 爾地區人芪已有子女或養子犮者，收養大陸烛區人民爲養子女 > 法院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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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 認 可 ，嘉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六十五條第一款定有明文。杳本件 

相對人甲〇〇在臺m 有抗告人乙〇〇等五洛子女，m 攄抗告人提出 

，相對人甲〇〇於八十六年六月十六日收餐大陸成年人士即相對人丙〇〇爲摆女 

t依據上開規定1 卩應不予認可。原裁定未予詳查，逕予認可 > 於法即有束合。 

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 > 隶予廢棄 1爲 有 理 應 由 本 院 自 行 裁 定 如 主 文 。

五 、擄上論結，本件抗告爲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六 月  二十三 日

民事第四庭

審 判 長 法 官 林 敬 修  

法 官 劉 勝 吉  

法 官 藍 文 祥
正 本 係 照 原 恭 作 成 。

本 裁 違 背 法 令 爲 理 s p 並經本院許可外，不得码抗告I如提再抗告，應於收受 
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雨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台幣四十五元。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六 月  二十四 E

書 記 官 顧 倪 淑 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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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裁 判 書 - 民箏類

[裁 判 字 號 ]91家上，2%

[裁判日期】 W 〇l2〇 

[裁判案由】 撒銷收撰 

[裁判全文】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利泱 九十二年度家上字第二三六號

上 訴 人 甲 〇

訴訟代理人 鄭 运 生律師  

被 上 訴 人 乙 〇〇  
訴訟代理人 蘇錦蘭

右當事人 k 請¥ 撤銷 jfc；養 事 件 ，上新人鼢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臺灣板橋  

地方法院九十二年度親字第三五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1本院於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  

令辭論終結•判決如左：

主 文  
原 判 決 廢 棄 。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誠 K 回 。

第 一 ' 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9 
^  .實 

甲 、上 訴 人 方 面 ：

一 、 聲 明 ：

( 一 )  原 判 決 廢 棄 U
(二) 駁 回 被上訴人莅第一審之訴。

二 、 陳述 ：除與 原 判 決 記 載 相 同 者 ，茲引用 之 外 ，補 陳 略 稱 ：

(一)原判決認定不合常情

於 民 國 （下 同 ）八十三年與上訴人之母 ，結 婚 時 ，上訴人年方八歳

，親生母親既與： 結 婚 ，~  W 收 養 配 偶 之 親 生 子 爲 養 子 ，自 屬 正 當 ，面

與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 雨 岸 條 例 ）第六十五條規定台灣地  

區人民收養大陸地區人民爲養子女之情況有別 > 若如原判決認定  ：不得收

養 上 訴 人 爲 養 子 ，豈非要求： 籠 棄 未 成 年 子 女 ，顯 有 違 倫 常 。

(二}本件並非收養大陸地1區人民子女爲養子女  

上訴人之母除於台_ 設有

人 民 ，故 ~  ~應係收養台灣地區人民爲養子女而非收養大陸地區人民爲養子  

〔三)本件收養並非當然無效

違反民法第七十一丨丨条規定並非當然無效，有釋•字第八十七號解釋及三十二年上 

字 第 八 八 六 號 判 例 可 稽 ，故本件應僅係爲得聲請撤銷事件而非當然無效，而民  

法第一 0 七 九 條 之 二 第 一 項 钽 書 規 定 ，收養之撒銷自知悉之曰起已逾六個月， 

或自法院認可之日起已逾一年者，應 不 得 請 求 撤 銷 ，可知本件縱得撤銷亦早已  

罹 於 時 效 。

〔四)本件不得溯及既往

本件收養係於兩岸條例實施前所爲，所應遵循者應係民法而非兩岸條例’故本
件應不受兩岸條例第六十五條之限制。

三 '證 據 ：援用第一 審 所 提 立 證 方 法 。

乙 、被 上 訴 人 方 面 ：

■-… 聲 明 ：上訴騷 回 a .

二 、陳 述 ：除 與 原 判 決 記 載 相 同 者 ，茲 引 用 之 外 ，補 陳 略 稱 ：
(一 )本件應屬自始、當 然 、確定無效

.係於九十二年五月間才取得中華民國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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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爲 八 十 六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故 收養上訴人之行爲違反兩岸條例之規定

，依民法第七十一條規定可知本件收養應爲 0 始 、當 然 、確 定 無 效 ，而法院爲  

裁 定 後 ，認 爲 其 裁 定 不 當 時 ，得 撒 銷 或 變 更 之 ，本件爲台灣板橋地方法院八十

六年度養聲字第四 0 六號收養認定 裁 定 不 當 ，自得請求予以撤銷 |本件自無民  

法第一 0 七九條之二時效規定之適用  
f 二11早齋之認帝並碰〗®  ▽人神-

上 i 人於八十六翠時被 ^收 養 迄 今 僅 於 暑 假 期 間 來 台 一 月 餘 ，並未與-

及 同 住 ，甚至 過 世 後 亦 未 來 台 奔 喪 ，並無實質收養 2 情 ，故

所謂伊與 ：結 婚 時 上 訴 人 年 僅 八 歲 ，生母自不得將親生子棄之不顧云

云 之 主 張 1顯 不 攻 自 破 。

二 、證 據 ：援用第一審所提立證方法。

M  由

― 、被 上 訴 人 起 訴 主 張 ：伊亡父 在台灣已有二名子女即伊與 ， 竟

於八十六年六月十二曰荷收養大陸人民即上訴人爲養子，遐 於 八 十 六 &九 月 三 十  

曰經台灣板橋地方法院裁定准許收養在案，但該裁定違反雨岸條例第六十五條顯  

然 無 效 ，爰依法聲請撒銷  ：與 上 訴 人 間 之 收 養 關 係 n

二 、 被 上 訴 人 則 以 ： 係 收 養 配 偶 之 子 女 ，與一般收養大陸地區人民子女有間， 

況伊之母業已取得中華民國國段

區 人 民 ，本 件並無雨岸條例適用之餘地云云，資 爲 抗 辯 。

三 、 按確認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

得 提 起 之 ：且以原告不能提起他訴訟者爲限，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七條第一項  

後段及 同 條 第 二 項 定 有 明 文 。本伶上訴人之養父 ：已於九十一年七月十四彐

死 亡 ，因被上訴人與上訴人均係： 之 繼 承 人 ， ：死後遺留有財產 > 生前

立遺囑將不動産贈與其配偶即上訴人之母親，此有有
件 ' 贈 與 契 約 影 本 • 件 在 卷 可 稽 。是以被上訴人對於上訴人之政養關係是否有效  

，關 係 其 繼 承 可 得 財 產 ，其 有 確 認 利 益 ，且被上訴人亦不能提起他訴訟以、解 決 ， 

從 而 ，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與 ：間 之 收 養 關 係 無 效 ，程序上於法核無不

合 叫 惠 予 准 許 。

四 、 兩 造 不 爭 之 部 分 ：

:爲台灣地區之人民，在台業已有二名子女即被上訴人及 . ，並於八十

六年六月十二曰經台灣板橋地方法院裁定認可再收養大陸地區人民即上訴人爲養

子 '業 據 被 上 訴 人 提 出

四 ◦ 六 號 收 養 裁 定 一 份 爲 證 ，並 經 原 審 依 職 調 閱 該 院 八 十 六 年 度 養 聲 字 第 四 0 

六號認可收養子女案卷宗核屬無誤，前 揭 事 實 ，應 堪 信 爲 真 實 。

五 、 按我國民法關於收養之規定，於七十四年修法 > 改採牧養須經法院認可之制度> 

亦即係以國家司法機關之公權力模極介入當事人之私法行 爲（收養契約） ，以保  

護被收養人及其本生父母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維護人倫秩序，增進社會福 

祉爲目的 > 因此法院就收養子女之實質與形式要件均應予審酌調査，就收養有無  

消極要件1亦應依職權調查1如法院予以認可收養之裁定，不僅是認可收養雙方 

之 收 養 契 約 ，更 有 創 設 收 餐 關 係 之 形 成 效 力 ，如此方可期待杜絕違法及違反養子  

已確定，應如何救濟，就現行法而言，具有撤銷原因時1得請求:法院撒鞘之〔參 

民法第一千七十九條之二、屁事訴訟法第五百八十三條） ，對有無效之原因（民 

法第一千七十九條之一）時 ，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則可提起收養無效之訴。又雨 
岸條例第六十五條第一款規定：「台灣地區_^民收養大陸地區人民爲養子女，如 

其已有子女或養子女者•法院應不予認可。」 ，同法第五十六條規定：「收養之 
成立及終止1依各該收養者被收養者

力 ，依收養者

即 上 訴 人 爲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依前揭法律規定•收養之效力依

定 ，即本件敗養效力應依我國法律之規定甚明。經查本件 ：在台灣地區巳苟

子 女 二 人 ，即被上訴人與  ，而 被 收 養 人即上訴人 爲大陸地區人民，依前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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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規定•法院不得苒認可： .收養.h訴 人 。然法院前末查明而誤予認可准許

，依前掲說明，應依我國民法親屬編之規定，視其具有撒銷或無效之原因而定， 

若有撒銷原因時1得請求法院撤銷之，若有無效之原因時•則提起坆養無效之 
訴

六 、 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與 間之收養行爲違反雨岸條例第六十五條第一款 

之禁止規定，爲無效云云 > 惟查我國親屬法關於收養無效之規定，於民法第一千 
零七十九條之一规定 f僅限於收養商違反段法第■--千七十三條、第一_千七十三條 

之一及第一千七十五條之規定時，始屬無效，其餘情形槪屬得撒銷|被二訴人主 

張本件收養行爲違反雨岸條例，應屬無效 I顯乏依據 a雖被上訴人謂雨岸條例丄 

開規定爲禁止規定云云，惟兩岸條例該條蜆定•不過是以法院介入當事人之私法 

行 爲 ，以保護被收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而並非賦與國家宣告收養關係 

成立之權限，亦即我國現行之收養係採法院認可之制度•並非採取類似德國之「 

法院宣告制」 （德國民法一千七百五十二條規定「收獲子女應依據收養人之聲請

，經監護法院宣告成立收養關係」條文中已不見契約二字％而賦與法院宣告收養 

關 係 成 立 之 權 限 因 此 ，兩岸條例第六十五條之用語雖云「法院應不予認可」 

，有禁止規定之彤式，實則仍是契約認可制度之一種{法院之認可爲收養契約之 

生效要袢或成立要件） ，吾人解釋法律時仍應就其實質爲探討，此從民法一千零 

七十九條第五項亦規定：「收養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法院應不予認可』」 ，常 

法院就該法條規定不應認可而予以認可時，民法第一千零七十九條之一、之二之 

規定並不以之係違反禁止規定而認爲無效，仍分別依情形1視其係得撒銷收養或 

係無效而定其效力，顯見單以法條規定「法院應不予認可」即謂其係禁止規定而 

主張收養無效云云，實違反我國親屬法之規定。尤以身分關係注置安定，本件法 

院准予認可 收養上訴人爲養子時，權利受侵哲之人既未依法抗告，而任令

認可之裁.定確定，使當事人間形成新的身分關係，於六年後再以收養有瑕疵而主 

張 無 效 ，徒增收養關係者之困擾，使既定之身分陷於不安定之狀態，顯非所宜‘ 

從 而 ，就兩岸條例中法院不應認可而予以認可之情形，其效力應依我國民法親屬 

編之规定爲準據，而非逕以該條例爲禁止規定而認爲係無效，較符合現行收養制 

度之原則及收養關係人之利益1並兼顧公益。

七 、 我國民法第…千零七十九條之一係規定收養違反民法第一千零七十三條、第一-

七十三條之一及第一 T 七-卜五條時，爲 無 效 ，査民法第一千零七十三條是收養年 
齡 上 之 限 制 （收養者應長於被收養者二十歲以上），第一千零七十三條之一係關 

於一定親屬間因人偷上之考量而不得收養之規定，第一千零七十五條則係一入不 

得同時爲二人之養子女，上述1青形核均係事關人倫或養子女之利益 > 除此之外 = 

收養子女有違反法律規定之情形，槪屬得撒銷；而我國民法親屬編之上開規定， 

歷經民國七十四年、八十五年、八十七年、八十八年、八十九年、九十一年之修 

正 ，纟台成現行條文，其在八十六年兩岸條施行後之八十七年、八十八佐、八十 

九 年 、九十一年共四度修正，均未規定違反雨岸條例之收養爲無效，且雨岸條例 
第六十五條之規定，核非因違反人倫或養子女之利益所作之規定，而僅係政策工 

之立法所致，其既非真正關渉人倫收養制度之考量，確實屬無效收養之範鬮，則 

依我國民法之規定，仍應只限於違反民法第一千零七十三條 '第一千零七十三條 
之一及第一•千零七十五條之情形》收養始爲無效，其餘情形均僅保得f散銷收養。 

而撤銷收養，依民法第一千零七十九條之二第一項但書規定「自知悉其事實之日 

起 ，已逾六個月，或自法院認可之日起已逾一年卷，不得請求撤銷•>」之 意 旨 > 

違反兩岸條例不應認可而認可之收養，解釋上亦應自知悉其事實之日起已逾六假 

月 1或自法院認可之日起已逾一年者，不得請东撒銷。經杳 .與上訴人間之

收養關係係於八十六年九月三十日經法院認可收養，經過五年餘之歲月 > 收養人

固未提起撤銷收養或終止收養，即被上訴人亦不曾苍 生前提起撒銷

收養或確認收養無效之訴，被上訴人直至九十二年三月五日始提起本訴，依前揭 

規 定 ，顯已逾撒銷之期間，而本件並非無效情形，已如前述，被上訴入提起本訴 

並 無 理 由 ，不能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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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綜上所述 1上歡人抗辯被上訴人起訴撒銷認可玫養B 逾得撒銷之期間，且本件非

屬無效之收養等語1 自躧可採》被上訴人主張收養無效•爲不足採=■從而，被上 

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與 間收養無效，爲無理囱1不應准許。原判決確認收

養 無 效 ，自有未治。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1求予廢棄改判，爲有理由 1應甴 

本院予以廢棄改到1如芷文第二項所示。

九 、 攄上論結，本件上訴爲有理主，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條、第七十八條 }判決 

如主文。
m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一 月  二 +  a

民.事第六庭

審 判 長 法 宫 黃 騰 耀  

法 官 黃 莉 雲  

法 官 俞 慧 君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曰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潛 

，應於提出上射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敬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寶格之人之委任犾；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 

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匹百六十六條之一第一項但書或 
第 二 項 （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一 月  二十g  日

書 記 官 葉 國 乾

附 註 ：

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之一（第 一 項 、第二項） ：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爲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他法定代理人

具有律師資格者，不茌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爲法人、中央或地方機

關 時 ，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爲適當者，亦得爲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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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歷年人口身分變更統計資料

眾位：人 ；對

年 别 人口總數 遷 入 m 出 出 生 死 亡 認 領 收 餐 終止收®
結婚

對數

囅婚

對敝

屁國70年 19SI 1S , 193,955 l ,54I;f 9] ],536,683 414,065 87,192 3f26 I 8,837 1,994 167,165 14,867

民圃71年 19S2 1^515,754 165S/]S5 ],653,054 405s263 87,578 2,982 9,524 1.9K7 161J S 0 3 6,951

民闕72年 1983 18,79(^538 1,564,2S3 ],580s995 383,439 90,951 2,873 9,424 ],910 158,295 5 7,520

民國?3年 19S4 19,069,194 l ,596s464 1,5%S912 371,008 89,915 2,784 9t017 1,%5 155,074 15,015

民_*74年 I9S5 l 9t313,S25 1,602,553 3,610,666 346,20K 92,348 2,700 5,954 ],%« 1 53,562 21, m

民闕75年 19S6 19,509,082 1,582,294 ],598,600 309,230 95,057 2,488 4,S36 1,934 145,591 22, ：-iSl

民國76年 19S7 19,725,010 1,623,900 1,623,413 314:024 96,319 2,495 4,432 '1,402 146,075 23,054

民喇7*7年 19S S 19,954,397 104-4,707 1,652,511 342,031 102,113 2,568 4,585 l s3S 3 155,321 25,刪

R !則邛年 1989 20,1 56,5&7 3,593,063 1,601,500 315,299 103,288 2,680 3,987 1,236 158,015 25,097

■段遂口9年 1990 20,401,305 3,558.429 1,543,397 335,61H 105,669 2,275 4,035 M 92 M 2,753 27,445

、没峨180年 1993 20.605,831 !,477,764 1,489,892 321,932 106,284 2,352 3,HTi 1,051 162,766 2i U 87

民祕81年 例 2 20,802,622 i , 5 36,084 1,551^43 321,632 110,516 2,278 3,929 1,049 169,234 29,191

民國82年 1 m 20,995,416 i ,584,102 1,606,453 325,(513 110,901 2,411 3,676 997 157,780 30,200

兒醐们叩 ]99A 21,177,874 l ,597>〇45 1,622,135 322,93S 113,866 U875 3*630 1,023 n o ,扣 4 31,899

段國84年 1995 21,357,431 !,64S J D 5 ^678,379 329,581 119,112 2S037 3/>S4 1,090 160,249 33,35S

屄國85牢 }996 21,525,433 !,616:073 1,651,503 325,545 122,489 4S618 3,777 i ,a 〇7 169,424 35,875

民K I S 6年 1997 2 3,742,815 1,704,992 1,692,612 326,002 121,000 5,542 4,015 994 166,216 3 8,咖

民隣丨8 7i 丨： 1998 21,928,591 1,635,617 l ，59S , m 271,450 123,180 S M O 4,083 913 145,976 «,603

段丨狗S S年 3 999 22,092,387 1,444,021 I s437fV73 283,661 126,113 5.555 4,042 l ，O M I73;209 49,003

民國89年 2000 22,276.672 1,381,843 LS376,9I 2 305,312 125,958 6?044 3,988 930 m :642 52,670

屁國y 〇年 2001 22,405,568 1,373,363 U377J 74 260,354 127,647 5:S04 3,510 S 97 170,515 56,533

民國!>1年 2002 22,520,776 1,452,575 E, 456,261 247,530 128,636 5,579 J ,453 ^27 172,655 61.213

思國92年 2003 22,604,550 1,273,526 l :2S6,021 227,070 n o , 80 1 4,842 3f072 834 171,4^ 6A ^66

'國93年 2_ 22,689,122 1,264,937 1,261,692 216,419 135,092 4,940 2f752 945 131.453 61,196

闕94年 2005 22,770,383 1,442,0 I S 1;42?,213 205,854 139,398 5,⑽ 2,658 895 141, H O 62,571

民國95年 2006 22,876,527 ]?4M ,340 204,459 J 35,839 5,03 7 2,626 ■ 1,02S \A i , m 64f540

民;國％年 2007 22,958,360 ];173,040 1J 54;510 204,414 (41,111 5,353 2,540 847 135,04T 5K,518

令民.， 7年 2008 23^37,031 i ,196:407 1J  72,845 198,733 143,624 4,989 2,889 U 67 154,866 55,995

哉 3月；本表按登記曰期統計。 內政部户政司民郡卯年?月19彐編製
自S2年至97年歷年收魏登記案件總計： 54,365

自£2年至9?年 > 蛊婢人段.收镔大陸人民文書驗證舰沾收養登記案件聰之苗分比：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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